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146號

聲  請  人  1130422A（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1130422B（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共      同  

代  理  人  秦睿昀律師

            洪珮珊律師

            李佳穎律師

被      告  蘇暐友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因告訴被告違反跟蹤騷擾防治法等案件，不服臺灣高

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中華民國113年8月29日駁回再議之

處分（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521號，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臺

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1260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

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如「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所載

(如附件)。

二、按聲請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

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

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為准許

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

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查本件聲請人即告訴人1130422A(真實姓名詳卷，下稱甲女)

以被告蘇暐友（下稱被告）違反跟蹤騷擾防治法等罪嫌，向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提出告訴，經該署

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31260號為不起訴處分，聲請人不服

而聲請再議，再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分署（下稱臺中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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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檢察長於民國113年8月29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521

號認再議為無理由而予以駁回，駁回再議處分書於113年9月

4日送達於甲女，而聲請人係於113年9月13日委任律師向本

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卷宗核

閱無誤，並有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上本院收狀章及委任

狀附卷可稽，是聲請人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未逾10日

法定期間，程序上合於首揭法條規定，合先敘明。

三、按刑事訴訟法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其目的無非係

欲對於檢察官起訴裁量有所制衡，除貫徹檢察機關內部檢察

一體之原則所含有之內部監督機制外，另宜有檢察機關以外

之監督機制，由法院保有最終審查權而介入審查，提供告訴

人多一層救濟途徑，以促使檢察官對於不起訴處分為最慎重

之篩選，審慎運用其不起訴裁量權。是法院僅係就檢察機關

之處分是否合法、適當予以審究。且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

訴，雖如同自訴人提起自訴使案件進入審判程序，然聲請准

許提起自訴制度既係在監督是否存有檢察官本應提起公訴之

案件，反擇為不起訴處分或緩起訴處分之情，是法院裁定准

許提起自訴之前提，仍必須以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已符合刑事

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

提起公訴之情形，亦即該案件已經跨越起訴門檻，並審酌聲

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

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

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又刑事訴訟法第

258條之3第4項雖規定法院審查是否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

「得為必要之調查」，揆諸前開說明，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

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

制」，調查證據之範圍自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

可就告訴人所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可蒐集偵查卷以

外之證據，應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判斷是否已符合刑事訴訟

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否則將使法

院身兼檢察官之角色，而有回復糾問制度之疑慮，已與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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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法所闡明之立法精神不符，違背刑事訴訟制度最核心之控

訴原則。　　

四、臺中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為不起訴處分，理由略以：

　㈠告訴意旨㈠之部分：被告坦承於112年2月間曾多次到營區找

告訴人甲女，然辯稱並未有跟蹤騷擾之意圖，是因為這段期

間被告與告訴人甲女多次吵架，又告訴人甲女曾說想吃鬆

餅，被告購買鬆餅前往營區欲交給告訴人甲女，告訴人甲女

又不接受等語。經查，被告所辯有被告與告訴人甲女之對話

紀錄在卷可稽，應認被告所辯並非無據，又告訴人僅提出告

證1之照片為證，觀諸照片內容，尚不足以認定被告確實涉

有實行跟蹤騷擾之行為，故被告此部分罪嫌尚有不足。

　㈡告訴意旨㈡之部分：被告堅決否認有何恐嚇取財及違反個人

資料保護法之犯行，辯稱：「只是要請她把我之前幫她代繳

信用卡的錢、他跟我周轉的現金還給我。」、「之前因為告

訴人甲女關係，我向融資公司借了一筆貸款，融資公司說要

有朋友或男女朋友電話號碼，我才留告訴人甲女電話給公

司。」、「我這麼做對於他跟我都沒有好處，我後來直接去

他的部隊申訴，他們部隊也是有根據我給的資料做調

查......他部隊認識很多人，可能長官會去保護她」等語。

經查，觀諸被告提出之台新銀行帳戶交易明細表、被告與告

訴人甲女簡訊對話紀錄，可知被告向融資公司所貸款項，多

數均匯給告訴人甲女使用，且被告提供告訴人甲女資料係依

融資公司要求，被告顯無意圖為自己利益或損害他人利益，

而提供他人個人資料之犯意。另按刑法第346條第1項之恐嚇

取財罪，須以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意圖，以恐嚇使人

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之行為為構成要件，缺一即不能成

立該罪，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3810號判決可資參照。本

件被告僅係要求告訴人甲女還款，難認有何恐嚇取財之犯

意，應認被告此部分犯罪嫌疑不足。

　㈢告訴意旨㈢之部分：被告堅決否認有何加重誹謗及違反個人

資料保護法之犯行，辯稱：他一直跟我說這個長官一直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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騷擾他，在更之前有邀約他單獨出遊吃飯，或者是說部隊出

任務時，這個長官也會跟她同車，長官會對他有一些較為親

密的動作，我那時候就說聽他這樣講，感覺是性騷擾，那為

何不勇敢申訴他，他都跟我說她不想要這麼做，甚至我也曾

經載告訴人甲女去那位長官家裡，我有提出我陪同他下車，

她要拿東西給那位長官，他也拒絕我說不要，他後來也給我

看過他跟那位長官在TELEGRAM上面的對話紀錄。那位長官三

不五時也會用TELEGRAM打電話給他，我有問告訴人甲女為何

要接他電話，告訴人甲女就說接個電話而已沒有什麼，後來

告訴人甲女又傳他個人的自拍給那位長官看，那位長官還有

稱讚他，我還有問告訴人甲女為何不提告訴，我在跟○○○

旅提出申訴時，也有提到這件事情。告訴人甲女後來好像是

在113年1月，確切時間我不確定，有對這位長官正式提出部

隊的性騷擾申訴，我會知道是因為告訴人甲女提出申訴時，

她有把我跟她的對話提出給監察官，監察官有問我能不能去

部隊幫告訴人甲女作證等語。經查，被告於臉書所言告訴人

甲女與多名男子不正當行止之貼文，均有所本，並非憑空捏

造之不實訊息，此有被告提供之附件13至19及○○○○○○

○旅案件調查洽談記要、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決議書、本署偵

查筆錄附卷可稽，是以，被告所發表之言論，既已經合理之

查證，且有相當理由證明其為真實，則與前開釋字第509號

解釋文意旨相符，又告訴人甲女為我國陸軍校級軍官，並非

一般士兵，其言行舉止均與部隊之紀律、形象有較大之關

聯，是以，被告所述非謂完全僅屬告訴人甲女個人私德之範

疇，而與公共利益無涉，爰被告所為尚非屬刑法誹謗罪處罰

之要件。又被告於臉書貼文所謂「黃女生氏少校」、「名門

高校、正統軍校」、「突○隊、6○旅、航○部」，均無法

使不特定之多數人僅憑上述描述，即明確知悉告訴人甲女之

個人資訊，亦難合於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要求。據此，

應認被告此部分犯罪嫌疑不足。

　㈣告訴意旨㈣之部分：按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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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恐嚇」之要求，除加害人主觀上要有恐嚇之犯意，並有

「具體之惡害通知」，同時客觀上其所恐嚇之內容，需一般

人於同種情形下，皆會感受到畏懼始足當之；而刑法第304

條之強制罪，係加害人以強暴、脅迫方式，使人行無義務之

事或妨害權利之行使。惟查，被告向告訴人甲女任職部隊申

訴告訴人甲女與多名男子有不正當之行止一節，尚難謂係惡

害通知，亦難認有何妨害告訴人甲女行使權利之情形，因認

被告此部分犯罪嫌疑不足。

　㈤告訴意旨㈤之部分：被告堅決否認有何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

之犯行，辯稱：我們兩個原本各有一個小帳，原本應該有1

個粉絲是告訴人甲女的小帳，後來我把他踢掉，我有截圖給

他看，問他不覺得這些事情很荒唐嗎，我截圖給他看的時

候，該IG帳號是私人帳號，而且是0粉絲0追蹤，照片只有我

自己看得到，他有這張照片也是我截圖傳給他的。那些貼文

我在截圖給他後也從我的IG撤掉等語。經查，該帳號粉絲及

追蹤人數均為0，據被告所言，原先粉絲僅為告訴人甲女1

人，意即一開始只有被告與告訴人甲女可以看見前揭照片，

經被告將告訴人甲女從粉絲剔除後，已無任何人可看到該3

張照片，被告僅係利用該帳戶紀錄自己之生活，並未公開予

不特定之第三人，是難認被告有何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犯

行，應認被告此部分犯罪嫌疑不足。

五、聲請人不服上開不起訴處分而聲請再議，經臺中高分檢檢察

長駁回，理由略以：

　　本件原檢察官偵查後以「㈠告訴意旨㈠之部分：被告坦承於

112年2月間曾多次到營區找聲請人甲女，然辯稱並未有跟蹤

騷擾之意圖，是因為這段期間被告與聲請人甲女多次吵架，

又聲請人甲女曾說想吃鬆餅，被告購買鬆餅前往營區欲交給

聲請人甲女，聲請人甲女又不接受等語。經查，被告所辯有

被告與聲請人甲女之對話紀錄在卷可稽，應認被告所辯並非

無據，又聲請人甲女僅提出告證1之照片為證，觀諸照片內

容，尚不足以認定被告確實涉有實行跟蹤騷擾之行為，故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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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此部分罪嫌尚有不足。㈡告訴意旨㈡之部分：被告堅決否

認有何恐嚇取財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犯行，辯稱：『只

是要請她把我之前幫她代繳信用卡的錢、他跟我周轉的現金

還給我。」、「之前因為聲請人甲女關係，我向融資公司借

了一筆貸款，融資公司說要有朋友或男女朋友電話號碼，我

才留聲請人甲女電話給公司。』、『我這麼做對於他跟我都

沒有好處，我後來直接去他的部隊申訴，他們部隊也是有根

據我給的資料做調查..他部隊認識很多人，可能長官會去保

護她』等語。經查，觀諸被告提出之台新銀行帳戶交易明細

表、被告與聲請人甲女簡訊對話紀錄，可知被告向融資公司

所貸款項，多數均匯給聲請人甲女使用，且被告提供聲請人

甲女資料係依融資公司要求，被告顯無意圖為自己利益或損

害他人利益，而提供他人個人資料之犯意。另按刑法第346

條第1項之恐嚇取財罪，須以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意

圖，以恐嚇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之行為為構成要

件，缺一即不能成立該罪，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3810號

判決可資參照。本件被告僅係要求聲請人甲女還款，難認有

何恐嚇取財之犯意，應認被告此部分犯罪嫌疑不足。㈢告訴

意旨㈢之部分：被告堅決否認有何加重誹謗及違反個人資料

保護法之犯行，辯稱：他一直跟我說這個長官一直在性騷擾

他，在更之前有邀約他單獨出遊吃飯，或者是說部隊出任務

時，這個長官也會跟她同車，長官會對他有一些較為親密的

動作，我那時候就說聽他這樣講，感覺是性騷擾，那為何不

勇敢申訴他，他都跟我說她不想要這麼做，甚至我也曾經載

聲請人甲女去那位長官家裡，我有提出我陪同他下車，她要

拿東西給那位長官，他也拒絕我說不要，他後來也給我看過

他跟那位長官在TELEGRAM上面的對話紀錄。那位長官三不五

時也會用TELEGRAM打電話給他，我有問聲請人甲女為何要接

他電話，聲請人甲女就說接個電話而已沒有什麼，後來聲請

人甲女又傳他個人的自拍給那位長官看，那位長官還有稱讚

他，我還有問聲請人甲女為何不提告訴，我在跟○旅提出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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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時，也有提到這件事情。聲請人甲女後來好像是在113年1

月，確切時間我不確定，有對這位長官正式提出部隊的性騷

擾申訴，我會知道是因為聲請人甲女提出申訴時，她有把我

跟她的對話提出給監察官，監察官有問我能不能去部隊幫聲

請人甲女作證等語。經查，被告於臉書所言聲請人甲女與多

名男子不正當行止之貼文，均有所本，並非憑空捏造之不實

訊息，此有被告提供之附件13至19及○○○○○旅案件調查

洽談記要、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決議書、本署偵查筆錄附卷可

稽，是以，被告所發表之言論，既已經合理之查證，且有相

當理由證明其為真實，則與前開釋字第509號解釋文意旨相

符，又聲請人甲女為我國陸軍校級軍官，並非一般士兵，其

言行舉止均與部隊之紀律、形象有較大之關聯，是以，被告

所述非謂完全僅屬聲請人甲女個人私德之範疇，而與公共利

益無涉，爰被告所為尚非屬刑法誹謗罪處罰之要件。又被告

於臉書貼文所謂『○○○○少校』、『名門高校、正統軍

校』、『○○隊、○○旅、○○部』，均無法使不特定之多

數人僅憑上述描述，即明確知悉聲請人甲女之個人資訊，亦

難合於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要求。據此，應認被告此部

分犯罪嫌疑不足。㈣告訴意旨㈣之部分：按刑法第305條之

恐嚇危害安全罪，對於『恐嚇』之要求，除加害人主觀上要

有恐嚇之犯意，並有『具體之惡害通知』，同時客觀上其所

恐嚇之內容，需一般人於同種情形下，皆會感受到畏懼始足

當之；而刑法第304條之強制罪，係加害人以強暴、脅迫方

式，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權利之行使。惟查，被告向聲

請人甲女任職部隊申訴聲請人甲女與多名男子有不正當之行

止一節，尚難謂係惡害通知，亦難認有何妨害聲請人甲女行

使權利之情形，因認被告此部分犯罪嫌疑不足。㈤告訴意旨

㈤之部分：被告堅決否認有何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犯行，

辯稱：我們兩個原本各有一個小帳，原本應該有1個粉絲是

聲請人甲女的小帳，後來我把他踢掉，我有截圖給他看，問

他不覺得這些事情很荒唐嗎，我截圖給他看的時候，該IG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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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是私人帳號，而且是0粉絲0追蹤，照片只有我自己看得

到，他有這張照片也是我截圖傳給他的。那些貼文我在截圖

給他後也從我的IG撤掉等語。經查，該帳號粉絲及追蹤人數

均為0，據被告所言，原先粉絲僅為聲請人甲女1人，意即一

開始只有被告與聲請人甲女可以看見前揭照片，經被告將聲

請人甲女從粉絲剔除後，已無任何人可看到該3張照片，被

告僅係利用該帳戶紀錄自己之生活，並未公開予不特定之第

三人，是難認被告有何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犯行，應認被

告此部分犯罪嫌疑不足。」等語，而以罪嫌不足，為不起訴

處分，經核，尚無不合。按本件聲請人甲女經傳訊未到庭，

經告訴代理人到庭陳稱，與被告在108年至109年間、111年

到112年間交往，聲請意旨認112年間2月6、7、8、9、12、1

4日及同年9月20日均出現營區外拍照傳送予聲請人甲女等，

認被告有跟蹤騷擾犯行，惟本件被告與甲女為男女朋友期間

不短，且期間被告曾持續因應甲女之需求，而匯給甲女數十

萬元，之後由雙方之對話可知，因為財務上及甲女另有其他

男女關係，兩人發生爭執，並非無由傳送該等資料，倘真意

在跟蹤騷擾，不可能在2月14日後相隔半年多，至9月20日才

又至營區外拍照為傳送，且聲請人甲女倘認係被跟蹤騷擾，

亦不可能於112年2月7日，主動向被告表示「晚上喔，白天

我沒空。我們約明天好了 ，今天晚上要飛，下來都八點

了，順便明天你帶我去看醫生，昨天去打靶腳踩到洞越來越

不舒服，你幫我查一下哪裡可以看。你晚上可以幫我買小木

屋鬆餅嗎？」等語(參見再議狀第5、6頁對話)，另再議意旨

所另提出111年4月5、6、10、19日、5月1日、8月19日之對

話，乃在男女朋友分合期間之對話，且未在原提告及處分之

範圍，均顯難認被告就此部分，涉有跟蹤騷擾防制法犯行，

原處分應予補充。而就告訴意旨㈡部分，原處分已說明未構

成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及恐嚇取財犯行，聲請人就此仍執詞

以己意解釋，認係構成該等犯行，容不足採。另就告訴意旨

㈤部分，再議理由，未指明原處分有何違誤，而就告訴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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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㈣㈤部分，聲請人甲女因不當男女關係曾為○○○○第○

旅為記過處分，後雖經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決議撤銷原處置發

回另為適法處理，有決議書影本附卷，而被告其申訴及於臉

書上一般人無法特定對象之發文，不構成加重誹謗、違反個

人資料保護法、恐嚇、強制等犯行，已經原處分說明甚詳，

聲請人再議理由意旨內容所指各情，經核亦係對原檢察官已

論斷之事項，再次爭執為相反之論述，或為其見解之表述，

不足以影響原處分本旨之認定，又原檢察官之論斷，經核合

於經驗法則及論理法則，與證據法則無違，是本件自無從發

回續查或命令起訴。

六、前開不起訴處分及駁回聲請再議處分所憑之事證，業經本院

調閱前開卷證核閱屬實，而前開不起訴處分及駁回聲請再議

處分所憑之理由，亦已詳予論述，經核並無悖於經驗法則、

論理法則或證據法則之情事。且查：

　㈠告訴意旨㈠所稱被告違反跟蹤騷擾防治法部分：

　　被告固自承有於如附表「日期」欄所示時間，至營區外等候

甲女並拍攝照片後傳送給甲女等情，然經檢視被告與甲女之

LINE對話紀錄內容（如附表），前開時間，被告去找甲女之

原因，或為甲女要求被告幫忙買小木屋鬆餅、或詢問被告是

否一起吃晚餐、或對於生日當天被告未用心擇定餐廳感到不

滿導致兩人發生口角，因此被告在營區外等候甲女、或於情

人節時對被告表示怕打擾她感到不滿，甲女並主動要求要到

被告家看房子但遭被告拒絕，被告當時原在營區外等候甲女

後來開車離去、甲女與被告就彼此感情未來走向進行討論等

情；再衡酌上開時間甲女曾要求被告協助查詢就診醫院、質

問被告為何未關心其冰箱內空了等情，此有被告與甲女之LI

NE對話紀錄在卷可參（見113年度他字第3778號不公開卷第7

7、79、145至163頁），綜合其等對話脈絡整體觀察，難認

被告有違反跟蹤騷擾防治法之犯罪嫌疑。

　㈡告訴意旨㈡所稱被告恐嚇取財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部分：

　　被告否認犯行，辯稱：我之前為了幫甲女繳信用卡費，還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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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女保養品、化妝品，甚至直接匯錢給甲女，所以我去跟融

資公司借款，融資公司要我留親友電話，我先留我親人的，

但融資公司說還要有朋友的電話，我才會把甲女的電話給他

們等語，經檢視卷內被告台新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交

易明細表，及被告與甲女之LINE對話紀錄，甲女傳送「贈與

的東西」、「沒有再拿回去的」......「把你送我的東西賣

掉，把錢給你」、「可以嗎」，此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

年4月23日北院英113司執助快字第7873號函、被告之台新銀

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表、被告與甲女之LINE對

話紀錄在卷可參（見113年度他字第3778號不公開卷第163、

165至187頁），被告與甲女就其等間財物往來原因或有認知

上不同，被告前開所辯並非完全無憑，依卷內資料，難以遽

認被告有恐嚇取財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主觀犯意。

　㈢告訴意旨㈢稱被告加重誹謗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部分：

　⒈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條規定：「為規範個人資料之蒐集、

處理及利用，以避免人格權受侵害，並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

利用，特制定本法。」就該條文及其立法理由相互參照之

下，個人資料保護之目的，係為避免因濫用當事人之資訊而

侵害其權益，故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必須在合理

使用之範圍內始得為之，以避免造成個人人格權受到侵害。

而個人資料保護法所指「個人資料」，係指自然人之姓名、

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

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

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

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同法第2條

第1款亦有明定。質言之，就資訊之本身進行觀察，若藉由

比對、連結、勾稽等方式，已足以辨識、特定具體個人之資

訊，即資訊之內容與特定個人間已具備「直接識別性」、

「識別之重要性」時，此時既涉及個人資料之保障，自有個

人資料保護法之適用。反之，倘資訊之本身根本無從或難以

識別究係何人，縱使依客觀方式進行推測，亦無法確定究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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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一特定之個人時，則對於該資訊之蒐集、處理或利用，並

未侵害特定個人之資訊，自不在個人資料保護法規範之範

圍。

　⒉經檢視被告臉書貼文，依「○○○○少校」、「名門高校、

正統軍校」、「○○隊、○○○旅、○○部、陸○部、國○

部」，此有臉書貼文截圖在卷可參（見113年度他字第3778

號不公開卷第29、30頁），就上開資訊本身進行勾稽比對觀

察，實無從使不特定之多數人僅憑上述描述，即明確知悉該

人真實身分，是難認難認被告有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犯罪

嫌疑；而被告於臉書描述該人有何等行為，因無從由前開資

料連結指涉特定人，自難遽認被告有加重毀謗之犯罪嫌疑。

　㈣告訴意旨㈣之所稱被告向甲女服役單位申訴甲女與多名男子

有不正當行為部分：

　　經檢視卷附「國軍人員違反『性別分際』懲罰基準參考

表」，與異性獨處一室、任意進出異性寢室、營內親密行

為、巧藉名義邀約、強迫應酬、不當男女關係，均為應懲處

之行為（見113年度他字第3778號不公開卷第53頁），是被

告向甲女服役單位申訴請求調查甲女有無上開應懲處行為，

尚難謂係惡害通知，亦難認有何妨害聲請人甲女行使權利之

情形，是被告犯罪嫌疑不足。

　㈤原不起訴處分書論理甚詳，先爰引實務見解後，兼衡參照被

告與甲女之供述，再就卷內證據詳加勾稽比對，審慎判斷後

得出被告上開所為未達起訴門檻之結論，而給予被告不起訴

處分，並未違反經驗及論理法則，尚無可議之處。聲請意旨

稱不起訴處分不利於甲女，進而指摘原檢察官不公正等情，

難認有據，聲請人以檢察官心證偏頗為由聲請調查證據，本

院認為並無調查必要性，並予敘明。

七、綜上所述，依目前卷內所存之證據，尚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

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而應由檢察官提

起公訴之情形，即本案尚未達到起訴門檻，則臺中高分檢檢

察長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認為被告之犯罪嫌疑不足，駁回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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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人對於臺中地檢署檢察官不起訴處分之再議聲請，核無不

合，又法院對於聲請准予提起自訴之調查證據範圍，以偵查

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得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聲請人

仍執陳詞聲請准予提起自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芳潔

　　　　　　　　　　　　　　　　　　　法　官　蕭孝如

　　　　　　　　　　　　　　　　　　　法　官　林皇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吳佳蔚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3 　　日

附表

編號 日期

時 間 （ 以

下 均 為 大

略時間）

傳送訊

息者
傳送內容 證據出處 備註

1

112 年

2 月 6

日

 12時42分 被告 
麻煩一下 

我到了 

  113年度他

字第3778號

不公開卷第

145至149頁

（無）

12時43分 被告
（被告在營區大門外拍攝之

照片）

告訴意旨㈠稱

此為被告有跟

蹤騷擾之犯行

之證據

 12時47分 甲女 
我坐中戰都快吐了

晚上再拿 

（無） 12時47分  被告 
抱歉

我晚上有事 

 12時48分 甲女  有空我再去找你 

 23時48分  被告 明天，我會再去台中一趟 

 2   112

年 2

月 7

日

7時43分   甲女
晚上喔

我白天沒空 

  113年度他

字第3778號

不公開卷第

149頁

（無）

9時39分  甲女 我們約明天好了

今天晚上要飛

下來都八點了

順便明天你帶我去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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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打靶腳踩到洞越來越不

舒服（哭泣的表情符號）你

幫我查一下哪裡可以看

17時03分  甲女
你晚上可以幫我買小木屋鬆

餅嗎 

20時17分 被告  （手持鬆餅之照片）

20時23分 被告 2040

20時41分 被告
（被告在營區大門外拍攝之

照片）

告訴意旨㈠稱

此為被告有跟

蹤騷擾之犯行

之證據

20時45分 被告 （被告與甲女語音通話）
（無）

 20時45分 甲女  我才剛下來

20時54分 甲女 等我一下

3 112 年

2 月 8

日

12時34分 甲女
晚上是要拿東西而已嗎？還

是要吃飯

113年度他字

第 3778 號 不

公開卷第151

頁

（無）

15時32分 被告 我沒意見

17時09分 被告 所以？

17時36分 甲女 寒假戰鬥營剛結束

17時37分 甲女
超累（臉頰凹陷的表情符

號）

17時48分 甲女 我想睡一下

17時50分 被告
我還沒忙完

到新社，大概1930了

17時50分 甲女
喔喔

好喔

19時37分 甲女 有要來嗎

19時51分 甲女
沒有的話

我要去全聯了

19時55分 被告 ？

19時56分 被告 1930...

19時56分 甲女 ？

19時57分 被告 我有說過我幾點到了

19時57分 甲女 大概，也不是確定

19時58分 甲女 時間都過這麼久了

19時59分 被告
喔

那我回去了

20時00分 甲女 喔

20時00分 被告 不然呢？

01

(續上頁)

第十三頁



20時00分 甲女 好的瞭解

20時00分 被告
啊

你不是說妳要去全聯

20時00分 甲女 妳不是要回去

20時00分 被告
（傳送在營區外拍攝之照

片）

告訴意旨㈠稱

此為被告有跟

蹤騷擾之犯行

之證據

20時15分 甲女
呃

我快到全聯了

（無）

20時19分 甲女 而且我也以為會去吃晚餐

20時21分 被告

妳也沒有回復，我應該選

擇？

忙完我的工作？

來這等一個未知數？

20時27分 甲女

我今天很忙

那就算了

你1930到的時候沒說

20時28分 甲女 1937問的時候也沒回

20時28分 被告
（傳送在營區外拍攝之照

片）

告訴意旨㈠稱

此為被告有跟

蹤騷擾之犯行

之證據

20時28分 被告 不是只有你忙 （無）

20時28分 甲女 等一下吧

4 112 年

2 月 9

日
00時10分 甲女

明天要吃什麼

留守前去吃個好吃的

如果你覺得我變胖

那就不要去吃

113年度他字

第 3778 號 不

公開卷第153

至159頁

（無）

17時43分 被告 恩恩

17時45分 被告 （語音通話）

17時50分 被告 （語音通話）

17時55分 被告
去居酒屋不

我1840到

17時56分 甲女 喔

17時56分 被告
我也不知道妳要忙到幾

點...

17時56分 甲女 結束了

因為我都有按時完成

抽檢完就沒事

01

(續上頁)

第十四頁



我現在可以出去了

17時57分 甲女
然後後（第2個「後」應為

贅字）要等那麼久......

18時08分 甲女

這個昨天吃過了

我今天生日

就這麼隨便喔

18時09分 甲女

說實在我沒有很想去吃了

吃一些我沒有很想吃的東西

台（應為「臺」）中那麼多

家

18時10分 甲女
真的很無言

你是故意這樣的吧

18時12分 甲女

真的很煩耶

你在意價格的話

我可以出錢啊

18時40分 被告
（傳送在營區門口拍攝之照

片）

23時47分 被告 都是我

23時48分 被告

妳有真的很想留下來嗎？

我想也沒有吧

不然應該也不是這樣對待我

的吧

23時49分 被告 我在意的，妳明擺著，不理

23時50分 被告

是啊，我生氣走了，會回頭

妳每次都很瀟灑

那就這樣吧

23時52分 被告 嗯，我也認了

23時52分 甲女

你剛叫我走的

這次看起來是真的

我也只能走了

23時54分 被告

（傳送在新社區公所停車場

拍攝之照片）

我還在這

你回頭了嗎

是啊

告訴意旨㈠稱

此為被告有跟

蹤騷擾之犯行

之證據資料

23時55分 被告
所以你做了什麼？

想彌補？

（無）

23時55分 甲女 先安全的回來

23時55分 被告 是我該挽留

好吧

一切

妳都沒錯

沒有問題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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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頁



23時56分 甲女 對不起

5 112 年

2月 14

日

17時58分 被告 妳的答案又是什麼？ 113年度他字

第 3778 號 不

公開卷第161

頁

（無）

17時59分 被告

我的答案...其實早就掛在

嘴邊了，每當出去在外面，

我是怎麼介紹妳的

18時00分 被告 但...妳在意過嗎？

18時01分 甲女

女朋友

那就這樣吧

我們之間的鴻溝很深

也跨不過去

18時11分 甲女
是故意用玩伴這個詞攻擊我

嗎？

18時12分 甲女

你隱瞞很多，是可以讓人放

心走嗎？

你家裡

18時13分 甲女

你之前一直說會處理你家的

事情也是拖很久

之前問你正規班

也是不了了知

你自己隱瞞太多

是要我怎麼相信啊

18時14分 甲女

甚至跟我說之前送我的手鍊

被偷了

我其實很不相信耶

都覺得你是又把它拿去賣了

誰有膽去偷幹部的寢室

18時15分 甲女

誰知道幹部的貴重物品放哪

裡

你自己隱瞞一堆事情

不要到最後

把事情都怪到我身上

18時19分 甲女
我問的問題你都避而不答

連你家都不願意讓我去

18時20分 甲女

你為什麼要這樣閃避我的問

題

口頭承諾有什麼用

18時21分 甲女
你可以告訴我嗎

真的讓人很累

19時17分 被告

（傳送在營區大門外拍攝之

照片）

我等到2000

告訴意旨㈠稱

此為被告有跟

蹤騷擾之犯行

之證據資料 

19時31分 甲女 我說不用 （無）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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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頁



已經說了

19時58分 被告

（語音通話）

（語音通話）

不用我態度放軟

20時02分 甲女

情人節打擾到我？

幹

這種鬼話

你也說得出來

20時02分 被告 妳就一副又是妳處處得理

20時03分 被告

嫖妓妳都能說了

嗯

我還能說什麼？

算了

那就真的封鎖別聯絡了

我態度放軟

就又馬上高高在上

有意義嗎？

20時03分 甲女
（傳送與被告之對話紀錄截

圖）

20時04分 被告 喔

20時04分 甲女 喔

20時04分 被告

我生氣還會剝蝦

甘天氣什麼事

哎

封鎖吧，就跟111年5月23日

一樣

就這樣吧

20時04分 甲女
你是強迫我嗎

奇怪了

20時04分 被告 真的，我態度放軟又一樣

20時05分 被告
這就是溝通？

嗯

20時05分 甲女
我說不用

強迫我去拿

20時05分 被告 對

20時05分 甲女

然後後（第2個「後」應為

贅字」

我問的問題

20時05分 被告 我是來示好

20時06分 甲女 就又不說了

20時05分 被告 那也不用說了

開車我是要打屁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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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頁



好了，也不用說了

20時05分 甲女 一個多小時前就說了

20時07分 被告

就這樣吧

就這樣吧

麻煩一下了

20時08分 甲女

幹

什麼都要逼我

好啊

我去拿

20時08分 被告 我已經離開了

20時08分 甲女 這週我要去你家裡看

20時09分 被告 不用了

20時09分 甲女
喔

那就算了

20時09分 被告 所以，麻煩封鎖一下

20時09分 甲女 欸

20時09分 被告 跟這一樣就行

20時09分 甲女

你要封鎖

自便

不要什麼都叫我

20時09分 被告 呃

20時10分 被告

當初封的是你

不是我

就麻煩妳也回到當初的狀態

就好

20時13分 被告
這段時間我當我自己腦袋撞

壞一段時間就行

20時17分 甲女

要來不說

就只是拿個鬆餅

情人節？

很敷衍啊

我冰箱都空了

你有問嗎？

奇怪了

6 112 年

9月 20

日

17時30分 被告
所以，晚上？

約哪裡？

113年度他字

第 3778 號 不

公開卷第163

頁

（無）

17時30分 甲女 嗯

17時30分 被告 約哪裡？

17時30分 甲女
哪裡方便

你覺得呢

17時40分 被告
我才剛要到彰化

妳決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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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時40分 甲女 我決定嗎？

17時44分 被告

嗯

我還在開車

快到了

17時45分 被告
妳還沒吃晚餐的話，也可以

看妳想吃什麼

17時49分 甲女 哪裡

17時49分 被告 工廠，我先洗澡，等我一下

17時49分 被告
也可以約台（應為「臺」）

中，妳方便就好

17時49分 甲女

好喔

我最近沒胃口

可以講話的地方就好

18時02分 被告 那妳有想法？

18時02分 甲女 星巴克嗎

18時06分 甲女 我也去盥洗一下

18時10分 被告
可以

哪家

18時20分
甲女

豐原或東山

18時40分 被告 東山吧，大概1930到

19時05分 甲女 好

19時25分 甲女 （語音通話）

19時50分 甲女 （語音通話）

20時35分 被告 又是浪費時間

20時37分 甲女

偉只是想表達我很抱歉

但我也不知道怎麼面對妳

這陣子我很不好過

20時38分 被告 我要的只是妳怎麼處理

20時38分 甲女 心中一直難受

20時38分 被告

不是在那我很抱歉

這跟酒駕的人，沒什麼兩樣

我好抱歉，我很後悔，我很

難受

但

20時38分 甲女

把你送我的東西賣掉，把錢

給你

可以嗎？

20時38分 被告
還是做了最不該做的事

不是？

20時38分 甲女 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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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時40分 被告 酒 駕 ， 過 去 的 （ 應 為

「得」）更快，酒駕了，就

沒有路

20時40分 甲女 我也誠心反省 

20時40分 被告 

我本來以為你會說你想怎麼

做

喔喔 

20時41分 被告
結果，裂痕，沒法繼續

嗯 

20時41分 甲女 這個

20時41分 被告  這才是重點 

20時41分 甲女 你過不去

20時41分 被告

你想表達的

我過不去？

那是因為心被撕爛的，不是

你

20時41分 甲女 對不起

20時42分 甲女  我知道你對我很好 

20時42分 被告
而且，結果不是跟我說的一

樣

20時43分 被告 

改越（應為「約」）今天

也是我配合

然後呢

就先說個我等等就要回去，

意思是什麼

沒時間

一樣啊 

20時43分 甲女

我工作真的很忙

但是我說的你都不相信

拜託放過彼此好嗎？

20時44分 被告
喔喔，很忙？？現在開始

的？

20時44分 甲女 近半年真的很忙

20時45分 被告
那你就去忙

不打擾

20時45分 甲女 你可以不要生氣嘛 

20時45分 被告 

我沒有生氣 

幹嘛生氣

跟我預判的一樣

20時45分 甲女 你生氣就是這樣

20時46分 被告 我只是覺得好笑而已

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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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賣多少？我又要被你媽說

成怎樣？

不敢想

20時47分 甲女
我先開車

抱歉

20時47分 被告 行啊

20時47分 甲女 我希望你能好好的 

20時47分 被告  反正永遠都是這樣

20時47分 甲女  照顧自己 

20時47分 被告  就算我能回頭，還是一樣

20時48分 被告 
永遠都如此

有什麼意義 

20時53分 被告
（傳送在新社區公所停車場

拍攝之照片）

告訴意旨㈠稱

此為被告有跟

蹤騷擾之犯行

之證據資料

20時53分 被告 所以，連朋友，都不需要了

（無）

20時54分 被告
就像我講的，時間機會、都

是妳自己選的

21時12分 甲女 （語音通話）

21時32分 被告

我是不知道妳媽打電話給我

的用意是什麼

但是，麻煩妳自己先跟妳媽

說清楚

21時32分 甲女 不然妳要我怎麼做

21時37分 被告
不要到時候又變成是我的問

題

21時37分 被告 嗯

21時37分 被告
還有很多

請不要再造成我的困擾

21時57分 被告 呃

21時57分 被告 好

21時58分 被告
真的不是我對不起妳

該做的

21時58分 被告
好

我知道

21時58分 被告 該花的

21時58分 被告 你被誤會

7 不 詳

日期 15時17分 被告

我跟黃律約1530，所以妳認

為，我現在應該回頭，回彰

化？還是？

113年度他字

第 3778 號 不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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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　　　　　　　　　　　　　　　　　

公開卷第139

至140頁

15時30分 甲女 回彰化

我覺得不需要這樣

15時47分 被告 嗯...

16時01分 被告
我辦完緩停委託，也結算完

費用了。

16時29分 甲女 謝謝

16時35分 被告 嗯，我要回去了

16時37分 被告
（傳送在馬路邊拍攝之照

片）

告訴意旨㈠稱

此為被告有跟

蹤騷擾之犯行

之證據

16時37分 甲女 路上小心 （無）

16時38分 被告 這是你家門外

告訴意旨㈠稱

此為被告有跟

蹤騷擾之犯行

之證據

18時30分 甲女
也沒事先約好

那就這樣吧

（無）

18時30分 被告
呵呵

好吧

18時32分 被告

我沒有想靠北，但是真的永

遠都是這樣（苦笑的表情符

號）

18時36分 甲女 可以不要一直試探嗎

18時41分 被告 抱歉還沒回到之前的狀態

18時47分 被告

最近做自己習慣了

那真的不是什麼試探...

只是習慣把感受表達出

來...

抱歉

18時49分 被告
好了，走了

再見

18時52分 被告
（傳送在馬路邊拍攝之照

片）

18時53分 甲女 掰掰

19時02分 被告

只是覺得自己很笨，明知結

果，雀（應為「卻」）每次

都要找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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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146號
聲  請  人  1130422A（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1130422B（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共      同  
代  理  人  秦睿昀律師
            洪珮珊律師
            李佳穎律師
被      告  蘇暐友




上列聲請人因告訴被告違反跟蹤騷擾防治法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中華民國113年8月29日駁回再議之處分（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521號，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1260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如「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所載(如附件)。
二、按聲請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聲請人即告訴人1130422A(真實姓名詳卷，下稱甲女)以被告蘇暐友（下稱被告）違反跟蹤騷擾防治法等罪嫌，向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提出告訴，經該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31260號為不起訴處分，聲請人不服而聲請再議，再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分署（下稱臺中高分檢）檢察長於民國113年8月29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521號認再議為無理由而予以駁回，駁回再議處分書於113年9月4日送達於甲女，而聲請人係於113年9月13日委任律師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誤，並有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上本院收狀章及委任狀附卷可稽，是聲請人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未逾10日法定期間，程序上合於首揭法條規定，合先敘明。
三、按刑事訴訟法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其目的無非係欲對於檢察官起訴裁量有所制衡，除貫徹檢察機關內部檢察一體之原則所含有之內部監督機制外，另宜有檢察機關以外之監督機制，由法院保有最終審查權而介入審查，提供告訴人多一層救濟途徑，以促使檢察官對於不起訴處分為最慎重之篩選，審慎運用其不起訴裁量權。是法院僅係就檢察機關之處分是否合法、適當予以審究。且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雖如同自訴人提起自訴使案件進入審判程序，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既係在監督是否存有檢察官本應提起公訴之案件，反擇為不起訴處分或緩起訴處分之情，是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前提，仍必須以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提起公訴之情形，亦即該案件已經跨越起訴門檻，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又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4項雖規定法院審查是否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得為必要之調查」，揆諸前開說明，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調查證據之範圍自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可就告訴人所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可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應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判斷是否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否則將使法院身兼檢察官之角色，而有回復糾問制度之疑慮，已與本次修法所闡明之立法精神不符，違背刑事訴訟制度最核心之控訴原則。　　
四、臺中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為不起訴處分，理由略以：
　㈠告訴意旨㈠之部分：被告坦承於112年2月間曾多次到營區找告訴人甲女，然辯稱並未有跟蹤騷擾之意圖，是因為這段期間被告與告訴人甲女多次吵架，又告訴人甲女曾說想吃鬆餅，被告購買鬆餅前往營區欲交給告訴人甲女，告訴人甲女又不接受等語。經查，被告所辯有被告與告訴人甲女之對話紀錄在卷可稽，應認被告所辯並非無據，又告訴人僅提出告證1之照片為證，觀諸照片內容，尚不足以認定被告確實涉有實行跟蹤騷擾之行為，故被告此部分罪嫌尚有不足。
　㈡告訴意旨㈡之部分：被告堅決否認有何恐嚇取財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犯行，辯稱：「只是要請她把我之前幫她代繳信用卡的錢、他跟我周轉的現金還給我。」、「之前因為告訴人甲女關係，我向融資公司借了一筆貸款，融資公司說要有朋友或男女朋友電話號碼，我才留告訴人甲女電話給公司。」、「我這麼做對於他跟我都沒有好處，我後來直接去他的部隊申訴，他們部隊也是有根據我給的資料做調查......他部隊認識很多人，可能長官會去保護她」等語。經查，觀諸被告提出之台新銀行帳戶交易明細表、被告與告訴人甲女簡訊對話紀錄，可知被告向融資公司所貸款項，多數均匯給告訴人甲女使用，且被告提供告訴人甲女資料係依融資公司要求，被告顯無意圖為自己利益或損害他人利益，而提供他人個人資料之犯意。另按刑法第346條第1項之恐嚇取財罪，須以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意圖，以恐嚇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之行為為構成要件，缺一即不能成立該罪，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3810號判決可資參照。本件被告僅係要求告訴人甲女還款，難認有何恐嚇取財之犯意，應認被告此部分犯罪嫌疑不足。
　㈢告訴意旨㈢之部分：被告堅決否認有何加重誹謗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犯行，辯稱：他一直跟我說這個長官一直在性騷擾他，在更之前有邀約他單獨出遊吃飯，或者是說部隊出任務時，這個長官也會跟她同車，長官會對他有一些較為親密的動作，我那時候就說聽他這樣講，感覺是性騷擾，那為何不勇敢申訴他，他都跟我說她不想要這麼做，甚至我也曾經載告訴人甲女去那位長官家裡，我有提出我陪同他下車，她要拿東西給那位長官，他也拒絕我說不要，他後來也給我看過他跟那位長官在TELEGRAM上面的對話紀錄。那位長官三不五時也會用TELEGRAM打電話給他，我有問告訴人甲女為何要接他電話，告訴人甲女就說接個電話而已沒有什麼，後來告訴人甲女又傳他個人的自拍給那位長官看，那位長官還有稱讚他，我還有問告訴人甲女為何不提告訴，我在跟○○○旅提出申訴時，也有提到這件事情。告訴人甲女後來好像是在113年1月，確切時間我不確定，有對這位長官正式提出部隊的性騷擾申訴，我會知道是因為告訴人甲女提出申訴時，她有把我跟她的對話提出給監察官，監察官有問我能不能去部隊幫告訴人甲女作證等語。經查，被告於臉書所言告訴人甲女與多名男子不正當行止之貼文，均有所本，並非憑空捏造之不實訊息，此有被告提供之附件13至19及○○○○○○○旅案件調查洽談記要、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決議書、本署偵查筆錄附卷可稽，是以，被告所發表之言論，既已經合理之查證，且有相當理由證明其為真實，則與前開釋字第509號解釋文意旨相符，又告訴人甲女為我國陸軍校級軍官，並非一般士兵，其言行舉止均與部隊之紀律、形象有較大之關聯，是以，被告所述非謂完全僅屬告訴人甲女個人私德之範疇，而與公共利益無涉，爰被告所為尚非屬刑法誹謗罪處罰之要件。又被告於臉書貼文所謂「黃女生氏少校」、「名門高校、正統軍校」、「突○隊、6○旅、航○部」，均無法使不特定之多數人僅憑上述描述，即明確知悉告訴人甲女之個人資訊，亦難合於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要求。據此，應認被告此部分犯罪嫌疑不足。
　㈣告訴意旨㈣之部分：按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對於「恐嚇」之要求，除加害人主觀上要有恐嚇之犯意，並有「具體之惡害通知」，同時客觀上其所恐嚇之內容，需一般人於同種情形下，皆會感受到畏懼始足當之；而刑法第304條之強制罪，係加害人以強暴、脅迫方式，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權利之行使。惟查，被告向告訴人甲女任職部隊申訴告訴人甲女與多名男子有不正當之行止一節，尚難謂係惡害通知，亦難認有何妨害告訴人甲女行使權利之情形，因認被告此部分犯罪嫌疑不足。
　㈤告訴意旨㈤之部分：被告堅決否認有何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犯行，辯稱：我們兩個原本各有一個小帳，原本應該有1個粉絲是告訴人甲女的小帳，後來我把他踢掉，我有截圖給他看，問他不覺得這些事情很荒唐嗎，我截圖給他看的時候，該IG帳號是私人帳號，而且是0粉絲0追蹤，照片只有我自己看得到，他有這張照片也是我截圖傳給他的。那些貼文我在截圖給他後也從我的IG撤掉等語。經查，該帳號粉絲及追蹤人數均為0，據被告所言，原先粉絲僅為告訴人甲女1人，意即一開始只有被告與告訴人甲女可以看見前揭照片，經被告將告訴人甲女從粉絲剔除後，已無任何人可看到該3張照片，被告僅係利用該帳戶紀錄自己之生活，並未公開予不特定之第三人，是難認被告有何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犯行，應認被告此部分犯罪嫌疑不足。
五、聲請人不服上開不起訴處分而聲請再議，經臺中高分檢檢察長駁回，理由略以：
　　本件原檢察官偵查後以「㈠告訴意旨㈠之部分：被告坦承於112年2月間曾多次到營區找聲請人甲女，然辯稱並未有跟蹤騷擾之意圖，是因為這段期間被告與聲請人甲女多次吵架，又聲請人甲女曾說想吃鬆餅，被告購買鬆餅前往營區欲交給聲請人甲女，聲請人甲女又不接受等語。經查，被告所辯有被告與聲請人甲女之對話紀錄在卷可稽，應認被告所辯並非無據，又聲請人甲女僅提出告證1之照片為證，觀諸照片內容，尚不足以認定被告確實涉有實行跟蹤騷擾之行為，故被告此部分罪嫌尚有不足。㈡告訴意旨㈡之部分：被告堅決否認有何恐嚇取財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犯行，辯稱：『只是要請她把我之前幫她代繳信用卡的錢、他跟我周轉的現金還給我。」、「之前因為聲請人甲女關係，我向融資公司借了一筆貸款，融資公司說要有朋友或男女朋友電話號碼，我才留聲請人甲女電話給公司。』、『我這麼做對於他跟我都沒有好處，我後來直接去他的部隊申訴，他們部隊也是有根據我給的資料做調查..他部隊認識很多人，可能長官會去保護她』等語。經查，觀諸被告提出之台新銀行帳戶交易明細表、被告與聲請人甲女簡訊對話紀錄，可知被告向融資公司所貸款項，多數均匯給聲請人甲女使用，且被告提供聲請人甲女資料係依融資公司要求，被告顯無意圖為自己利益或損害他人利益，而提供他人個人資料之犯意。另按刑法第346條第1項之恐嚇取財罪，須以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意圖，以恐嚇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之行為為構成要件，缺一即不能成立該罪，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3810號判決可資參照。本件被告僅係要求聲請人甲女還款，難認有何恐嚇取財之犯意，應認被告此部分犯罪嫌疑不足。㈢告訴意旨㈢之部分：被告堅決否認有何加重誹謗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犯行，辯稱：他一直跟我說這個長官一直在性騷擾他，在更之前有邀約他單獨出遊吃飯，或者是說部隊出任務時，這個長官也會跟她同車，長官會對他有一些較為親密的動作，我那時候就說聽他這樣講，感覺是性騷擾，那為何不勇敢申訴他，他都跟我說她不想要這麼做，甚至我也曾經載聲請人甲女去那位長官家裡，我有提出我陪同他下車，她要拿東西給那位長官，他也拒絕我說不要，他後來也給我看過他跟那位長官在TELEGRAM上面的對話紀錄。那位長官三不五時也會用TELEGRAM打電話給他，我有問聲請人甲女為何要接他電話，聲請人甲女就說接個電話而已沒有什麼，後來聲請人甲女又傳他個人的自拍給那位長官看，那位長官還有稱讚他，我還有問聲請人甲女為何不提告訴，我在跟○旅提出申訴時，也有提到這件事情。聲請人甲女後來好像是在113年1月，確切時間我不確定，有對這位長官正式提出部隊的性騷擾申訴，我會知道是因為聲請人甲女提出申訴時，她有把我跟她的對話提出給監察官，監察官有問我能不能去部隊幫聲請人甲女作證等語。經查，被告於臉書所言聲請人甲女與多名男子不正當行止之貼文，均有所本，並非憑空捏造之不實訊息，此有被告提供之附件13至19及○○○○○旅案件調查洽談記要、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決議書、本署偵查筆錄附卷可稽，是以，被告所發表之言論，既已經合理之查證，且有相當理由證明其為真實，則與前開釋字第509號解釋文意旨相符，又聲請人甲女為我國陸軍校級軍官，並非一般士兵，其言行舉止均與部隊之紀律、形象有較大之關聯，是以，被告所述非謂完全僅屬聲請人甲女個人私德之範疇，而與公共利益無涉，爰被告所為尚非屬刑法誹謗罪處罰之要件。又被告於臉書貼文所謂『○○○○少校』、『名門高校、正統軍校』、『○○隊、○○旅、○○部』，均無法使不特定之多數人僅憑上述描述，即明確知悉聲請人甲女之個人資訊，亦難合於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要求。據此，應認被告此部分犯罪嫌疑不足。㈣告訴意旨㈣之部分：按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對於『恐嚇』之要求，除加害人主觀上要有恐嚇之犯意，並有『具體之惡害通知』，同時客觀上其所恐嚇之內容，需一般人於同種情形下，皆會感受到畏懼始足當之；而刑法第304條之強制罪，係加害人以強暴、脅迫方式，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權利之行使。惟查，被告向聲請人甲女任職部隊申訴聲請人甲女與多名男子有不正當之行止一節，尚難謂係惡害通知，亦難認有何妨害聲請人甲女行使權利之情形，因認被告此部分犯罪嫌疑不足。㈤告訴意旨㈤之部分：被告堅決否認有何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犯行，辯稱：我們兩個原本各有一個小帳，原本應該有1個粉絲是聲請人甲女的小帳，後來我把他踢掉，我有截圖給他看，問他不覺得這些事情很荒唐嗎，我截圖給他看的時候，該IG帳號是私人帳號，而且是0粉絲0追蹤，照片只有我自己看得到，他有這張照片也是我截圖傳給他的。那些貼文我在截圖給他後也從我的IG撤掉等語。經查，該帳號粉絲及追蹤人數均為0，據被告所言，原先粉絲僅為聲請人甲女1人，意即一開始只有被告與聲請人甲女可以看見前揭照片，經被告將聲請人甲女從粉絲剔除後，已無任何人可看到該3張照片，被告僅係利用該帳戶紀錄自己之生活，並未公開予不特定之第三人，是難認被告有何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犯行，應認被告此部分犯罪嫌疑不足。」等語，而以罪嫌不足，為不起訴處分，經核，尚無不合。按本件聲請人甲女經傳訊未到庭，經告訴代理人到庭陳稱，與被告在108年至109年間、111年到112年間交往，聲請意旨認112年間2月6、7、8、9、12、14日及同年9月20日均出現營區外拍照傳送予聲請人甲女等，認被告有跟蹤騷擾犯行，惟本件被告與甲女為男女朋友期間不短，且期間被告曾持續因應甲女之需求，而匯給甲女數十萬元，之後由雙方之對話可知，因為財務上及甲女另有其他男女關係，兩人發生爭執，並非無由傳送該等資料，倘真意在跟蹤騷擾，不可能在2月14日後相隔半年多，至9月20日才又至營區外拍照為傳送，且聲請人甲女倘認係被跟蹤騷擾，亦不可能於112年2月7日，主動向被告表示「晚上喔，白天我沒空。我們約明天好了 ，今天晚上要飛，下來都八點了，順便明天你帶我去看醫生，昨天去打靶腳踩到洞越來越不舒服，你幫我查一下哪裡可以看。你晚上可以幫我買小木屋鬆餅嗎？」等語(參見再議狀第5、6頁對話)，另再議意旨所另提出111年4月5、6、10、19日、5月1日、8月19日之對話，乃在男女朋友分合期間之對話，且未在原提告及處分之範圍，均顯難認被告就此部分，涉有跟蹤騷擾防制法犯行，原處分應予補充。而就告訴意旨㈡部分，原處分已說明未構成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及恐嚇取財犯行，聲請人就此仍執詞以己意解釋，認係構成該等犯行，容不足採。另就告訴意旨㈤部分，再議理由，未指明原處分有何違誤，而就告訴意旨㈢㈣㈤部分，聲請人甲女因不當男女關係曾為○○○○第○旅為記過處分，後雖經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決議撤銷原處置發回另為適法處理，有決議書影本附卷，而被告其申訴及於臉書上一般人無法特定對象之發文，不構成加重誹謗、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恐嚇、強制等犯行，已經原處分說明甚詳，聲請人再議理由意旨內容所指各情，經核亦係對原檢察官已論斷之事項，再次爭執為相反之論述，或為其見解之表述，不足以影響原處分本旨之認定，又原檢察官之論斷，經核合於經驗法則及論理法則，與證據法則無違，是本件自無從發回續查或命令起訴。
六、前開不起訴處分及駁回聲請再議處分所憑之事證，業經本院調閱前開卷證核閱屬實，而前開不起訴處分及駁回聲請再議處分所憑之理由，亦已詳予論述，經核並無悖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證據法則之情事。且查：
　㈠告訴意旨㈠所稱被告違反跟蹤騷擾防治法部分：
　　被告固自承有於如附表「日期」欄所示時間，至營區外等候甲女並拍攝照片後傳送給甲女等情，然經檢視被告與甲女之LINE對話紀錄內容（如附表），前開時間，被告去找甲女之原因，或為甲女要求被告幫忙買小木屋鬆餅、或詢問被告是否一起吃晚餐、或對於生日當天被告未用心擇定餐廳感到不滿導致兩人發生口角，因此被告在營區外等候甲女、或於情人節時對被告表示怕打擾她感到不滿，甲女並主動要求要到被告家看房子但遭被告拒絕，被告當時原在營區外等候甲女後來開車離去、甲女與被告就彼此感情未來走向進行討論等情；再衡酌上開時間甲女曾要求被告協助查詢就診醫院、質問被告為何未關心其冰箱內空了等情，此有被告與甲女之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參（見113年度他字第3778號不公開卷第77、79、145至163頁），綜合其等對話脈絡整體觀察，難認被告有違反跟蹤騷擾防治法之犯罪嫌疑。
　㈡告訴意旨㈡所稱被告恐嚇取財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部分：
　　被告否認犯行，辯稱：我之前為了幫甲女繳信用卡費，還給甲女保養品、化妝品，甚至直接匯錢給甲女，所以我去跟融資公司借款，融資公司要我留親友電話，我先留我親人的，但融資公司說還要有朋友的電話，我才會把甲女的電話給他們等語，經檢視卷內被告台新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交易明細表，及被告與甲女之LINE對話紀錄，甲女傳送「贈與的東西」、「沒有再拿回去的」......「把你送我的東西賣掉，把錢給你」、「可以嗎」，此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4月23日北院英113司執助快字第7873號函、被告之台新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表、被告與甲女之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參（見113年度他字第3778號不公開卷第163、165至187頁），被告與甲女就其等間財物往來原因或有認知上不同，被告前開所辯並非完全無憑，依卷內資料，難以遽認被告有恐嚇取財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主觀犯意。
　㈢告訴意旨㈢稱被告加重誹謗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部分：
　⒈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條規定：「為規範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以避免人格權受侵害，並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特制定本法。」就該條文及其立法理由相互參照之下，個人資料保護之目的，係為避免因濫用當事人之資訊而侵害其權益，故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必須在合理使用之範圍內始得為之，以避免造成個人人格權受到侵害。而個人資料保護法所指「個人資料」，係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同法第2條第1款亦有明定。質言之，就資訊之本身進行觀察，若藉由比對、連結、勾稽等方式，已足以辨識、特定具體個人之資訊，即資訊之內容與特定個人間已具備「直接識別性」、「識別之重要性」時，此時既涉及個人資料之保障，自有個人資料保護法之適用。反之，倘資訊之本身根本無從或難以識別究係何人，縱使依客觀方式進行推測，亦無法確定究係何一特定之個人時，則對於該資訊之蒐集、處理或利用，並未侵害特定個人之資訊，自不在個人資料保護法規範之範圍。
　⒉經檢視被告臉書貼文，依「○○○○少校」、「名門高校、正統軍校」、「○○隊、○○○旅、○○部、陸○部、國○部」，此有臉書貼文截圖在卷可參（見113年度他字第3778號不公開卷第29、30頁），就上開資訊本身進行勾稽比對觀察，實無從使不特定之多數人僅憑上述描述，即明確知悉該人真實身分，是難認難認被告有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犯罪嫌疑；而被告於臉書描述該人有何等行為，因無從由前開資料連結指涉特定人，自難遽認被告有加重毀謗之犯罪嫌疑。
　㈣告訴意旨㈣之所稱被告向甲女服役單位申訴甲女與多名男子有不正當行為部分：
　　經檢視卷附「國軍人員違反『性別分際』懲罰基準參考表」，與異性獨處一室、任意進出異性寢室、營內親密行為、巧藉名義邀約、強迫應酬、不當男女關係，均為應懲處之行為（見113年度他字第3778號不公開卷第53頁），是被告向甲女服役單位申訴請求調查甲女有無上開應懲處行為，尚難謂係惡害通知，亦難認有何妨害聲請人甲女行使權利之情形，是被告犯罪嫌疑不足。
　㈤原不起訴處分書論理甚詳，先爰引實務見解後，兼衡參照被告與甲女之供述，再就卷內證據詳加勾稽比對，審慎判斷後得出被告上開所為未達起訴門檻之結論，而給予被告不起訴處分，並未違反經驗及論理法則，尚無可議之處。聲請意旨稱不起訴處分不利於甲女，進而指摘原檢察官不公正等情，難認有據，聲請人以檢察官心證偏頗為由聲請調查證據，本院認為並無調查必要性，並予敘明。
七、綜上所述，依目前卷內所存之證據，尚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而應由檢察官提起公訴之情形，即本案尚未達到起訴門檻，則臺中高分檢檢察長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認為被告之犯罪嫌疑不足，駁回聲請人對於臺中地檢署檢察官不起訴處分之再議聲請，核無不合，又法院對於聲請准予提起自訴之調查證據範圍，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得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聲請人仍執陳詞聲請准予提起自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芳潔
　　　　　　　　　　　　　　　　　　　法　官　蕭孝如
　　　　　　　　　　　　　　　　　　　法　官　林皇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吳佳蔚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3 　　日
附表
		編號

		日期

		時間（以下均為大略時間）

		傳送訊息者

		傳送內容

		證據出處

		備註



		1











		112年2月6日











		 12時42分

		被告 

		麻煩一下 
我到了 

		 113年度他字第3778號不公開卷第145至149頁











		（無）



		


		


		12時43分

		被告

		（被告在營區大門外拍攝之照片）

		


		告訴意旨㈠稱此為被告有跟蹤騷擾之犯行之證據



		


		


		 12時47分

		甲女 

		我坐中戰都快吐了
晚上再拿 

		


		（無）



		


		


		 12時47分

		 被告 

		抱歉
我晚上有事 

		


		




		


		


		 12時48分

		甲女 

		有空我再去找你 

		


		




		


		


		 23時48分

		 被告

		明天，我會再去台中一趟 

		


		




		 2









		 112年2月7日









		7時43分 

		 甲女

		晚上喔
我白天沒空 

		 113年度他字第3778號不公開卷第149頁









		（無）



		


		


		9時39分

		 甲女

		我們約明天好了
今天晚上要飛
下來都八點了
順便明天你帶我去看生
昨天打靶腳踩到洞越來越不舒服（哭泣的表情符號）你幫我查一下哪裡可以看

		


		




		


		


		17時03分

		 甲女

		你晚上可以幫我買小木屋鬆餅嗎 

		


		




		


		


		20時17分

		被告 

		（手持鬆餅之照片）

		


		




		


		


		20時23分

		被告

		2040

		


		




		


		


		20時41分

		被告

		（被告在營區大門外拍攝之照片）

		


		告訴意旨㈠稱此為被告有跟蹤騷擾之犯行之證據





		


		


		20時45分

		被告

		（被告與甲女語音通話）

		


		（無）





		


		


		 20時45分

		甲女 

		我才剛下來

		


		




		


		


		20時54分

		甲女

		等我一下

		


		




		3

		112年2月8日

		12時34分

		甲女

		晚上是要拿東西而已嗎？還是要吃飯

		113年度他字第3778號不公開卷第151頁

		（無）





		


		


		15時32分

		被告

		我沒意見

		


		




		


		


		17時09分

		被告

		所以？

		


		




		


		


		17時36分

		甲女

		寒假戰鬥營剛結束

		


		




		


		


		17時37分

		甲女

		超累（臉頰凹陷的表情符號）

		


		




		


		


		17時48分

		甲女

		我想睡一下

		


		




		


		


		17時50分

		被告

		我還沒忙完
到新社，大概1930了

		


		




		


		


		17時50分

		甲女

		喔喔
好喔

		


		




		


		


		19時37分

		甲女

		有要來嗎

		


		




		


		


		19時51分

		甲女

		沒有的話
我要去全聯了

		


		




		


		


		19時55分

		被告

		？

		


		




		


		


		19時56分

		被告

		1930...

		


		




		


		


		19時56分

		甲女

		？

		


		




		


		


		19時57分

		被告

		我有說過我幾點到了

		


		




		


		


		19時57分

		甲女

		大概，也不是確定

		


		




		


		


		19時58分

		甲女

		時間都過這麼久了

		


		




		


		


		19時59分

		被告

		喔
那我回去了

		


		




		


		


		20時00分

		甲女

		喔

		


		




		


		


		20時00分

		被告

		不然呢？

		


		




		


		


		20時00分

		甲女

		好的瞭解

		


		




		


		


		20時00分

		被告

		啊
你不是說妳要去全聯

		


		




		


		


		20時00分

		甲女

		妳不是要回去

		


		




		


		


		20時00分

		被告

		（傳送在營區外拍攝之照片）

		


		告訴意旨㈠稱此為被告有跟蹤騷擾之犯行之證據





		


		


		20時15分

		甲女

		呃
我快到全聯了

		


		（無）





		


		


		20時19分

		甲女

		而且我也以為會去吃晚餐

		


		




		


		


		20時21分

		被告

		妳也沒有回復，我應該選擇？
忙完我的工作？
來這等一個未知數？

		


		




		


		


		20時27分

		甲女

		我今天很忙
那就算了
你1930到的時候沒說

		


		




		


		


		20時28分

		甲女

		1937問的時候也沒回

		


		




		


		


		20時28分

		被告

		（傳送在營區外拍攝之照片）

		


		告訴意旨㈠稱此為被告有跟蹤騷擾之犯行之證據





		


		


		20時28分

		被告

		不是只有你忙

		


		（無）





		


		


		20時28分

		甲女

		等一下吧

		


		




		4

		112年2月9日

		00時10分

		甲女

		明天要吃什麼
留守前去吃個好吃的
如果你覺得我變胖
那就不要去吃

		113年度他字第3778號不公開卷第153至159頁

		（無）





		


		


		17時43分

		被告

		恩恩

		


		




		


		


		17時45分

		被告

		（語音通話）

		


		




		


		


		17時50分

		被告

		（語音通話）

		


		




		


		


		17時55分

		被告

		去居酒屋不
我1840到

		


		




		


		


		17時56分

		甲女

		喔

		


		




		


		


		17時56分

		被告

		我也不知道妳要忙到幾點...

		


		




		


		


		17時56分

		甲女

		結束了
因為我都有按時完成
抽檢完就沒事
我現在可以出去了

		


		




		


		


		17時57分

		甲女

		然後後（第2個「後」應為贅字）要等那麼久......

		


		




		


		


		18時08分

		甲女

		這個昨天吃過了
我今天生日
就這麼隨便喔

		


		




		


		


		18時09分

		甲女

		說實在我沒有很想去吃了
吃一些我沒有很想吃的東西
台（應為「臺」）中那麼多家

		


		




		


		


		18時10分

		甲女

		真的很無言
你是故意這樣的吧

		


		




		


		


		18時12分

		甲女

		真的很煩耶
你在意價格的話
我可以出錢啊

		


		




		


		


		18時40分

		被告

		（傳送在營區門口拍攝之照片）

		


		




		


		


		23時47分

		被告

		都是我

		


		




		


		


		23時48分

		被告

		妳有真的很想留下來嗎？
我想也沒有吧
不然應該也不是這樣對待我的吧

		


		




		


		


		23時49分

		被告

		我在意的，妳明擺著，不理

		


		




		


		


		23時50分

		被告

		是啊，我生氣走了，會回頭
妳每次都很瀟灑
那就這樣吧

		


		




		


		


		23時52分

		被告

		嗯，我也認了

		


		




		


		


		23時52分

		甲女

		你剛叫我走的
這次看起來是真的
我也只能走了

		


		




		


		


		23時54分

		被告

		（傳送在新社區公所停車場拍攝之照片）
我還在這
你回頭了嗎
是啊

		


		告訴意旨㈠稱此為被告有跟蹤騷擾之犯行之證據資料





		


		


		23時55分

		被告

		所以你做了什麼？
想彌補？

		


		（無）





		


		


		23時55分

		甲女

		先安全的回來

		


		




		


		


		23時55分

		被告

		是我該挽留
好吧
一切
妳都沒錯
沒有問題

		


		




		


		


		23時56分

		甲女

		對不起

		


		




		5

		112年2月14日

		17時58分

		被告

		妳的答案又是什麼？

		113年度他字第3778號不公開卷第161頁

		（無）





		


		


		17時59分

		被告

		我的答案...其實早就掛在嘴邊了，每當出去在外面，我是怎麼介紹妳的

		


		




		


		


		18時00分

		被告

		但...妳在意過嗎？

		


		




		


		


		18時01分

		甲女

		女朋友
那就這樣吧
我們之間的鴻溝很深
也跨不過去

		


		




		


		


		18時11分

		甲女

		是故意用玩伴這個詞攻擊我嗎？

		


		




		


		


		18時12分

		甲女

		你隱瞞很多，是可以讓人放心走嗎？
你家裡

		


		




		


		


		18時13分

		甲女

		你之前一直說會處理你家的事情也是拖很久
之前問你正規班
也是不了了知
你自己隱瞞太多
是要我怎麼相信啊

		


		




		


		


		18時14分

		甲女

		甚至跟我說之前送我的手鍊被偷了
我其實很不相信耶
都覺得你是又把它拿去賣了
誰有膽去偷幹部的寢室

		


		




		


		


		18時15分

		甲女

		誰知道幹部的貴重物品放哪裡
你自己隱瞞一堆事情
不要到最後
把事情都怪到我身上

		


		




		


		


		18時19分

		甲女

		我問的問題你都避而不答
連你家都不願意讓我去

		


		




		


		


		18時20分

		甲女

		你為什麼要這樣閃避我的問題
口頭承諾有什麼用

		


		




		


		


		18時21分

		甲女

		你可以告訴我嗎
真的讓人很累

		


		




		


		


		19時17分

		被告

		（傳送在營區大門外拍攝之照片）
我等到2000

		


		告訴意旨㈠稱此為被告有跟蹤騷擾之犯行之證據資料 



		


		


		19時31分

		甲女

		我說不用
已經說了

		


		（無）





		


		


		19時58分

		被告

		（語音通話）
（語音通話）
不用我態度放軟

		


		




		


		


		20時02分

		甲女

		情人節打擾到我？
幹
這種鬼話
你也說得出來

		


		




		


		


		20時02分

		被告

		妳就一副又是妳處處得理

		


		




		


		


		20時03分

		被告

		嫖妓妳都能說了
嗯
我還能說什麼？
算了
那就真的封鎖別聯絡了
我態度放軟
就又馬上高高在上
有意義嗎？

		


		




		


		


		20時03分

		甲女

		（傳送與被告之對話紀錄截圖）

		


		




		


		


		20時04分

		被告

		喔

		


		




		


		


		20時04分

		甲女

		喔

		


		




		


		


		20時04分

		被告

		我生氣還會剝蝦
甘天氣什麼事
哎
封鎖吧，就跟111年5月23日一樣
就這樣吧

		


		




		


		


		20時04分

		甲女

		你是強迫我嗎
奇怪了

		


		




		


		


		20時04分

		被告

		真的，我態度放軟又一樣

		


		




		


		


		20時05分

		被告

		這就是溝通？
嗯

		


		




		


		


		20時05分

		甲女

		我說不用
強迫我去拿

		


		




		


		


		20時05分

		被告

		對

		


		




		


		


		20時05分

		甲女

		然後後（第2個「後」應為贅字」
我問的問題

		


		




		


		


		20時05分

		被告

		我是來示好

		


		




		


		


		20時06分

		甲女

		就又不說了

		


		




		


		


		20時05分

		被告

		那也不用說了
開車我是要打屁喔？
好了，也不用說了

		


		




		


		


		20時05分

		甲女

		一個多小時前就說了

		


		




		


		


		20時07分

		被告

		就這樣吧
就這樣吧
麻煩一下了

		


		




		


		


		20時08分

		甲女

		幹
什麼都要逼我
好啊
我去拿

		


		




		


		


		20時08分

		被告

		我已經離開了

		


		




		


		


		20時08分

		甲女

		這週我要去你家裡看

		


		




		


		


		20時09分

		被告

		不用了

		


		




		


		


		20時09分

		甲女

		喔
那就算了

		


		




		


		


		20時09分

		被告

		所以，麻煩封鎖一下

		


		




		


		


		20時09分

		甲女

		欸

		


		




		


		


		20時09分

		被告

		跟這一樣就行

		


		




		


		


		20時09分

		甲女

		你要封鎖
自便
不要什麼都叫我

		


		




		


		


		20時09分

		被告

		呃

		


		




		


		


		20時10分

		被告

		當初封的是你
不是我
就麻煩妳也回到當初的狀態就好

		


		




		


		


		20時13分

		被告

		這段時間我當我自己腦袋撞壞一段時間就行

		


		




		


		


		20時17分

		甲女

		要來不說
就只是拿個鬆餅
情人節？
很敷衍啊
我冰箱都空了
你有問嗎？
奇怪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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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時30分

		被告

		所以，晚上？
約哪裡？

		113年度他字第3778號不公開卷第163頁















































































































		（無）















































































































		


		


		17時30分

		甲女

		嗯

		


		




		


		


		17時30分

		被告

		約哪裡？

		


		




		


		


		17時30分

		甲女

		哪裡方便
你覺得呢

		


		




		


		


		17時40分

		被告

		我才剛要到彰化
妳決定吧

		


		




		


		


		17時40分

		甲女

		我決定嗎？

		


		




		


		


		17時44分

		被告

		嗯
我還在開車
快到了

		


		




		


		


		17時45分

		被告

		妳還沒吃晚餐的話，也可以看妳想吃什麼

		


		




		


		


		17時49分

		甲女

		哪裡

		


		




		


		


		17時49分

		被告

		工廠，我先洗澡，等我一下

		


		




		


		


		17時49分

		被告

		也可以約台（應為「臺」）中，妳方便就好

		


		




		


		


		17時49分

		甲女

		好喔
我最近沒胃口
可以講話的地方就好

		


		




		


		


		18時02分

		被告

		那妳有想法？

		


		




		


		


		18時02分

		甲女

		星巴克嗎

		


		




		


		


		18時06分

		甲女

		我也去盥洗一下

		


		




		


		


		18時10分

		被告

		可以
哪家

		


		




		


		


		18時20分

		

甲女

		豐原或東山

		


		




		


		


		18時40分

		被告

		東山吧，大概1930到

		


		




		


		


		19時05分

		甲女

		好

		


		




		


		


		19時25分

		甲女

		（語音通話）

		


		




		


		


		19時50分

		甲女

		（語音通話）

		


		




		


		


		20時35分

		被告

		又是浪費時間

		


		




		


		


		20時37分

		甲女

		偉只是想表達我很抱歉
但我也不知道怎麼面對妳
這陣子我很不好過

		


		




		


		


		20時38分

		被告

		我要的只是妳怎麼處理

		


		




		


		


		20時38分

		甲女

		心中一直難受

		


		




		


		


		20時38分

		被告

		不是在那我很抱歉
這跟酒駕的人，沒什麼兩樣
我好抱歉，我很後悔，我很難受
但

		


		




		


		


		20時38分

		甲女

		把你送我的東西賣掉，把錢給你
可以嗎？

		


		




		


		


		20時38分

		被告

		還是做了最不該做的事
不是？

		


		




		


		


		20時38分

		甲女

		過去了

		


		




		


		


		20時40分

		被告

		酒駕，過去的（應為「得」）更快，酒駕了，就沒有路

		


		




		


		


		20時40分

		甲女

		我也誠心反省 

		


		




		


		


		20時40分

		被告 

		我本來以為你會說你想怎麼做
喔喔 

		


		




		


		


		20時41分

		被告

		結果，裂痕，沒法繼續
嗯 

		


		




		


		


		20時41分

		甲女

		這個

		


		




		


		


		20時41分

		被告 

		這才是重點 

		


		




		


		


		20時41分

		甲女

		你過不去

		


		




		


		


		20時41分

		被告

		你想表達的
我過不去？
那是因為心被撕爛的，不是你

		


		




		


		


		20時41分

		甲女

		對不起

		


		




		


		


		20時42分

		甲女 

		我知道你對我很好 

		


		




		


		


		20時42分

		被告

		而且，結果不是跟我說的一樣

		


		




		


		


		20時43分

		被告 

		改越（應為「約」）今天
也是我配合
然後呢
就先說個我等等就要回去，意思是什麼
沒時間
一樣啊 

		


		




		


		


		20時43分

		甲女

		我工作真的很忙
但是我說的你都不相信
拜託放過彼此好嗎？

		


		




		


		


		20時44分

		被告

		喔喔，很忙？？現在開始的？

		


		




		


		


		20時44分

		甲女

		近半年真的很忙

		


		




		


		


		20時45分

		被告

		那你就去忙
不打擾

		


		




		


		


		20時45分

		甲女

		你可以不要生氣嘛 

		


		




		


		


		20時45分

		被告 

		我沒有生氣 
幹嘛生氣
跟我預判的一樣

		


		




		


		


		20時45分

		甲女

		你生氣就是這樣

		


		




		


		


		20時46分

		被告

		我只是覺得好笑而已
再者
能賣多少？我又要被你媽說成怎樣？
不敢想

		


		




		


		


		20時47分

		甲女

		我先開車
抱歉

		


		




		


		


		20時47分

		被告

		行啊

		


		




		


		


		20時47分

		甲女

		我希望你能好好的 

		


		




		


		


		20時47分

		被告 

		反正永遠都是這樣

		


		




		


		


		20時47分

		甲女 

		照顧自己 

		


		




		


		


		20時47分

		被告 

		就算我能回頭，還是一樣

		


		




		


		


		20時48分

		被告 

		永遠都如此
有什麼意義 

		


		




		


		


		20時53分

		被告

		（傳送在新社區公所停車場拍攝之照片）

		


		告訴意旨㈠稱此為被告有跟蹤騷擾之犯行之證據資料



		


		


		20時53分

		被告

		所以，連朋友，都不需要了

		


		（無）



		


		


		20時54分

		被告

		就像我講的，時間機會、都是妳自己選的

		


		




		


		


		21時12分

		甲女

		（語音通話）

		


		




		


		


		21時32分

		被告

		我是不知道妳媽打電話給我的用意是什麼
但是，麻煩妳自己先跟妳媽說清楚

		


		




		


		


		21時32分

		甲女

		不然妳要我怎麼做

		


		




		


		


		21時37分

		被告

		不要到時候又變成是我的問題

		


		




		


		


		21時37分

		被告

		嗯

		


		




		


		


		21時37分

		被告

		還有很多
請不要再造成我的困擾

		


		




		


		


		21時57分

		被告

		呃

		


		




		


		


		21時57分

		被告

		好

		


		




		


		


		21時58分

		被告

		真的不是我對不起妳
該做的

		


		




		


		


		21時58分

		被告

		好
我知道

		


		




		


		


		21時58分

		被告

		該花的

		


		




		


		


		21時58分

		被告

		你被誤會

		


		




		7

		不詳日期

		15時17分

		被告

		我跟黃律約1530，所以妳認為，我現在應該回頭，回彰化？還是？

		113年度他字第3778號不公開卷第139至140頁





































		（無）





		


		


		15時30分

		甲女

		回彰化
我覺得不需要這樣

		


		




		


		


		15時47分

		被告

		嗯...

		


		




		


		


		16時01分

		被告

		我辦完緩停委託，也結算完費用了。

		


		




		


		


		16時29分

		甲女

		謝謝

		


		




		


		


		16時35分

		被告

		嗯，我要回去了

		


		




		


		


		16時37分

		被告

		（傳送在馬路邊拍攝之照片）

		


		告訴意旨㈠稱此為被告有跟蹤騷擾之犯行之證據



		


		


		16時37分

		甲女

		路上小心

		


		（無）



		


		


		16時38分

		被告

		這是你家門外

		


		告訴意旨㈠稱此為被告有跟蹤騷擾之犯行之證據



		


		


		18時30分

		甲女

		也沒事先約好
那就這樣吧

		


		（無）





		


		


		18時30分

		被告

		呵呵
好吧

		


		




		


		


		18時32分

		被告

		我沒有想靠北，但是真的永遠都是這樣（苦笑的表情符號）

		


		




		


		


		18時36分

		甲女

		可以不要一直試探嗎

		


		




		


		


		18時41分

		被告

		抱歉還沒回到之前的狀態

		


		




		


		


		18時47分

		被告

		最近做自己習慣了
那真的不是什麼試探...
只是習慣把感受表達出來...
抱歉

		


		




		


		


		18時49分

		被告

		好了，走了
再見

		


		




		


		


		18時52分

		被告

		（傳送在馬路邊拍攝之照片）

		


		




		


		


		18時53分

		甲女

		掰掰

		


		




		


		


		19時02分

		被告

		只是覺得自己很笨，明知結果，雀（應為「卻」）每次都要找心痛

		


		








 
附件
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146號
聲  請  人  1130422A（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1130422B（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共      同  
代  理  人  秦睿昀律師
            洪珮珊律師
            李佳穎律師
被      告  蘇暐友


上列聲請人因告訴被告違反跟蹤騷擾防治法等案件，不服臺灣高
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中華民國113年8月29日駁回再議之
處分（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521號，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臺
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1260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
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如「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所載
    (如附件)。
二、按聲請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
    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
    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為准許
    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
    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
    查本件聲請人即告訴人1130422A(真實姓名詳卷，下稱甲女)
    以被告蘇暐友（下稱被告）違反跟蹤騷擾防治法等罪嫌，向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提出告訴，經該署
    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31260號為不起訴處分，聲請人不服
    而聲請再議，再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分署（下稱臺中高分
    檢）檢察長於民國113年8月29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521
    號認再議為無理由而予以駁回，駁回再議處分書於113年9月
    4日送達於甲女，而聲請人係於113年9月13日委任律師向本
    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卷宗核
    閱無誤，並有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上本院收狀章及委任
    狀附卷可稽，是聲請人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未逾10日
    法定期間，程序上合於首揭法條規定，合先敘明。
三、按刑事訴訟法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其目的無非係
    欲對於檢察官起訴裁量有所制衡，除貫徹檢察機關內部檢察
    一體之原則所含有之內部監督機制外，另宜有檢察機關以外
    之監督機制，由法院保有最終審查權而介入審查，提供告訴
    人多一層救濟途徑，以促使檢察官對於不起訴處分為最慎重
    之篩選，審慎運用其不起訴裁量權。是法院僅係就檢察機關
    之處分是否合法、適當予以審究。且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
    ，雖如同自訴人提起自訴使案件進入審判程序，然聲請准許
    提起自訴制度既係在監督是否存有檢察官本應提起公訴之案
    件，反擇為不起訴處分或緩起訴處分之情，是法院裁定准許
    提起自訴之前提，仍必須以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已符合刑事訴
    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提
    起公訴之情形，亦即該案件已經跨越起訴門檻，並審酌聲請
    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
    ，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
    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又刑事訴訟法第25
    8條之3第4項雖規定法院審查是否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得
    為必要之調查」，揆諸前開說明，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
    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調
    查證據之範圍自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可就告訴
    人所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可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
    ，應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判斷是否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
    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否則將使法院身兼
    檢察官之角色，而有回復糾問制度之疑慮，已與本次修法所
    闡明之立法精神不符，違背刑事訴訟制度最核心之控訴原則
    。　　
四、臺中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為不起訴處分，理由略以：
　㈠告訴意旨㈠之部分：被告坦承於112年2月間曾多次到營區找告
    訴人甲女，然辯稱並未有跟蹤騷擾之意圖，是因為這段期間
    被告與告訴人甲女多次吵架，又告訴人甲女曾說想吃鬆餅，
    被告購買鬆餅前往營區欲交給告訴人甲女，告訴人甲女又不
    接受等語。經查，被告所辯有被告與告訴人甲女之對話紀錄
    在卷可稽，應認被告所辯並非無據，又告訴人僅提出告證1
    之照片為證，觀諸照片內容，尚不足以認定被告確實涉有實
    行跟蹤騷擾之行為，故被告此部分罪嫌尚有不足。
　㈡告訴意旨㈡之部分：被告堅決否認有何恐嚇取財及違反個人資
    料保護法之犯行，辯稱：「只是要請她把我之前幫她代繳信
    用卡的錢、他跟我周轉的現金還給我。」、「之前因為告訴
    人甲女關係，我向融資公司借了一筆貸款，融資公司說要有
    朋友或男女朋友電話號碼，我才留告訴人甲女電話給公司。
    」、「我這麼做對於他跟我都沒有好處，我後來直接去他的
    部隊申訴，他們部隊也是有根據我給的資料做調查......他
    部隊認識很多人，可能長官會去保護她」等語。經查，觀諸
    被告提出之台新銀行帳戶交易明細表、被告與告訴人甲女簡
    訊對話紀錄，可知被告向融資公司所貸款項，多數均匯給告
    訴人甲女使用，且被告提供告訴人甲女資料係依融資公司要
    求，被告顯無意圖為自己利益或損害他人利益，而提供他人
    個人資料之犯意。另按刑法第346條第1項之恐嚇取財罪，須
    以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意圖，以恐嚇使人將本人或第
    三人之物交付之行為為構成要件，缺一即不能成立該罪，最
    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3810號判決可資參照。本件被告僅係
    要求告訴人甲女還款，難認有何恐嚇取財之犯意，應認被告
    此部分犯罪嫌疑不足。
　㈢告訴意旨㈢之部分：被告堅決否認有何加重誹謗及違反個人資
    料保護法之犯行，辯稱：他一直跟我說這個長官一直在性騷
    擾他，在更之前有邀約他單獨出遊吃飯，或者是說部隊出任
    務時，這個長官也會跟她同車，長官會對他有一些較為親密
    的動作，我那時候就說聽他這樣講，感覺是性騷擾，那為何
    不勇敢申訴他，他都跟我說她不想要這麼做，甚至我也曾經
    載告訴人甲女去那位長官家裡，我有提出我陪同他下車，她
    要拿東西給那位長官，他也拒絕我說不要，他後來也給我看
    過他跟那位長官在TELEGRAM上面的對話紀錄。那位長官三不
    五時也會用TELEGRAM打電話給他，我有問告訴人甲女為何要
    接他電話，告訴人甲女就說接個電話而已沒有什麼，後來告
    訴人甲女又傳他個人的自拍給那位長官看，那位長官還有稱
    讚他，我還有問告訴人甲女為何不提告訴，我在跟○○○旅提
    出申訴時，也有提到這件事情。告訴人甲女後來好像是在11
    3年1月，確切時間我不確定，有對這位長官正式提出部隊的
    性騷擾申訴，我會知道是因為告訴人甲女提出申訴時，她有
    把我跟她的對話提出給監察官，監察官有問我能不能去部隊
    幫告訴人甲女作證等語。經查，被告於臉書所言告訴人甲女
    與多名男子不正當行止之貼文，均有所本，並非憑空捏造之
    不實訊息，此有被告提供之附件13至19及○○○○○○○旅案件調
    查洽談記要、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決議書、本署偵查筆錄附卷
    可稽，是以，被告所發表之言論，既已經合理之查證，且有
    相當理由證明其為真實，則與前開釋字第509號解釋文意旨
    相符，又告訴人甲女為我國陸軍校級軍官，並非一般士兵，
    其言行舉止均與部隊之紀律、形象有較大之關聯，是以，被
    告所述非謂完全僅屬告訴人甲女個人私德之範疇，而與公共
    利益無涉，爰被告所為尚非屬刑法誹謗罪處罰之要件。又被
    告於臉書貼文所謂「黃女生氏少校」、「名門高校、正統軍
    校」、「突○隊、6○旅、航○部」，均無法使不特定之多數人
    僅憑上述描述，即明確知悉告訴人甲女之個人資訊，亦難合
    於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要求。據此，應認被告此部分犯
    罪嫌疑不足。
　㈣告訴意旨㈣之部分：按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對於
    「恐嚇」之要求，除加害人主觀上要有恐嚇之犯意，並有「
    具體之惡害通知」，同時客觀上其所恐嚇之內容，需一般人
    於同種情形下，皆會感受到畏懼始足當之；而刑法第304條
    之強制罪，係加害人以強暴、脅迫方式，使人行無義務之事
    或妨害權利之行使。惟查，被告向告訴人甲女任職部隊申訴
    告訴人甲女與多名男子有不正當之行止一節，尚難謂係惡害
    通知，亦難認有何妨害告訴人甲女行使權利之情形，因認被
    告此部分犯罪嫌疑不足。
　㈤告訴意旨㈤之部分：被告堅決否認有何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
    犯行，辯稱：我們兩個原本各有一個小帳，原本應該有1個
    粉絲是告訴人甲女的小帳，後來我把他踢掉，我有截圖給他
    看，問他不覺得這些事情很荒唐嗎，我截圖給他看的時候，
    該IG帳號是私人帳號，而且是0粉絲0追蹤，照片只有我自己
    看得到，他有這張照片也是我截圖傳給他的。那些貼文我在
    截圖給他後也從我的IG撤掉等語。經查，該帳號粉絲及追蹤
    人數均為0，據被告所言，原先粉絲僅為告訴人甲女1人，意
    即一開始只有被告與告訴人甲女可以看見前揭照片，經被告
    將告訴人甲女從粉絲剔除後，已無任何人可看到該3張照片
    ，被告僅係利用該帳戶紀錄自己之生活，並未公開予不特定
    之第三人，是難認被告有何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犯行，應
    認被告此部分犯罪嫌疑不足。
五、聲請人不服上開不起訴處分而聲請再議，經臺中高分檢檢察
    長駁回，理由略以：
　　本件原檢察官偵查後以「㈠告訴意旨㈠之部分：被告坦承於11
    2年2月間曾多次到營區找聲請人甲女，然辯稱並未有跟蹤騷
    擾之意圖，是因為這段期間被告與聲請人甲女多次吵架，又
    聲請人甲女曾說想吃鬆餅，被告購買鬆餅前往營區欲交給聲
    請人甲女，聲請人甲女又不接受等語。經查，被告所辯有被
    告與聲請人甲女之對話紀錄在卷可稽，應認被告所辯並非無
    據，又聲請人甲女僅提出告證1之照片為證，觀諸照片內容
    ，尚不足以認定被告確實涉有實行跟蹤騷擾之行為，故被告
    此部分罪嫌尚有不足。㈡告訴意旨㈡之部分：被告堅決否認有
    何恐嚇取財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犯行，辯稱：『只是要
    請她把我之前幫她代繳信用卡的錢、他跟我周轉的現金還給
    我。」、「之前因為聲請人甲女關係，我向融資公司借了一
    筆貸款，融資公司說要有朋友或男女朋友電話號碼，我才留
    聲請人甲女電話給公司。』、『我這麼做對於他跟我都沒有好
    處，我後來直接去他的部隊申訴，他們部隊也是有根據我給
    的資料做調查..他部隊認識很多人，可能長官會去保護她』
    等語。經查，觀諸被告提出之台新銀行帳戶交易明細表、被
    告與聲請人甲女簡訊對話紀錄，可知被告向融資公司所貸款
    項，多數均匯給聲請人甲女使用，且被告提供聲請人甲女資
    料係依融資公司要求，被告顯無意圖為自己利益或損害他人
    利益，而提供他人個人資料之犯意。另按刑法第346條第1項
    之恐嚇取財罪，須以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意圖，以恐
    嚇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之行為為構成要件，缺一即
    不能成立該罪，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3810號判決可資參
    照。本件被告僅係要求聲請人甲女還款，難認有何恐嚇取財
    之犯意，應認被告此部分犯罪嫌疑不足。㈢告訴意旨㈢之部分
    ：被告堅決否認有何加重誹謗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犯行
    ，辯稱：他一直跟我說這個長官一直在性騷擾他，在更之前
    有邀約他單獨出遊吃飯，或者是說部隊出任務時，這個長官
    也會跟她同車，長官會對他有一些較為親密的動作，我那時
    候就說聽他這樣講，感覺是性騷擾，那為何不勇敢申訴他，
    他都跟我說她不想要這麼做，甚至我也曾經載聲請人甲女去
    那位長官家裡，我有提出我陪同他下車，她要拿東西給那位
    長官，他也拒絕我說不要，他後來也給我看過他跟那位長官
    在TELEGRAM上面的對話紀錄。那位長官三不五時也會用TELE
    GRAM打電話給他，我有問聲請人甲女為何要接他電話，聲請
    人甲女就說接個電話而已沒有什麼，後來聲請人甲女又傳他
    個人的自拍給那位長官看，那位長官還有稱讚他，我還有問
    聲請人甲女為何不提告訴，我在跟○旅提出申訴時，也有提
    到這件事情。聲請人甲女後來好像是在113年1月，確切時間
    我不確定，有對這位長官正式提出部隊的性騷擾申訴，我會
    知道是因為聲請人甲女提出申訴時，她有把我跟她的對話提
    出給監察官，監察官有問我能不能去部隊幫聲請人甲女作證
    等語。經查，被告於臉書所言聲請人甲女與多名男子不正當
    行止之貼文，均有所本，並非憑空捏造之不實訊息，此有被
    告提供之附件13至19及○○○○○旅案件調查洽談記要、國防部
    陸軍司令部決議書、本署偵查筆錄附卷可稽，是以，被告所
    發表之言論，既已經合理之查證，且有相當理由證明其為真
    實，則與前開釋字第509號解釋文意旨相符，又聲請人甲女
    為我國陸軍校級軍官，並非一般士兵，其言行舉止均與部隊
    之紀律、形象有較大之關聯，是以，被告所述非謂完全僅屬
    聲請人甲女個人私德之範疇，而與公共利益無涉，爰被告所
    為尚非屬刑法誹謗罪處罰之要件。又被告於臉書貼文所謂『○
    ○○○少校』、『名門高校、正統軍校』、『○○隊、○○旅、○○部』，
    均無法使不特定之多數人僅憑上述描述，即明確知悉聲請人
    甲女之個人資訊，亦難合於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要求。
    據此，應認被告此部分犯罪嫌疑不足。㈣告訴意旨㈣之部分：
    按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對於『恐嚇』之要求，除
    加害人主觀上要有恐嚇之犯意，並有『具體之惡害通知』，同
    時客觀上其所恐嚇之內容，需一般人於同種情形下，皆會感
    受到畏懼始足當之；而刑法第304條之強制罪，係加害人以
    強暴、脅迫方式，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權利之行使。惟
    查，被告向聲請人甲女任職部隊申訴聲請人甲女與多名男子
    有不正當之行止一節，尚難謂係惡害通知，亦難認有何妨害
    聲請人甲女行使權利之情形，因認被告此部分犯罪嫌疑不足
    。㈤告訴意旨㈤之部分：被告堅決否認有何違反個人資料保護
    法之犯行，辯稱：我們兩個原本各有一個小帳，原本應該有
    1個粉絲是聲請人甲女的小帳，後來我把他踢掉，我有截圖
    給他看，問他不覺得這些事情很荒唐嗎，我截圖給他看的時
    候，該IG帳號是私人帳號，而且是0粉絲0追蹤，照片只有我
    自己看得到，他有這張照片也是我截圖傳給他的。那些貼文
    我在截圖給他後也從我的IG撤掉等語。經查，該帳號粉絲及
    追蹤人數均為0，據被告所言，原先粉絲僅為聲請人甲女1人
    ，意即一開始只有被告與聲請人甲女可以看見前揭照片，經
    被告將聲請人甲女從粉絲剔除後，已無任何人可看到該3張
    照片，被告僅係利用該帳戶紀錄自己之生活，並未公開予不
    特定之第三人，是難認被告有何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犯行
    ，應認被告此部分犯罪嫌疑不足。」等語，而以罪嫌不足，
    為不起訴處分，經核，尚無不合。按本件聲請人甲女經傳訊
    未到庭，經告訴代理人到庭陳稱，與被告在108年至109年間
    、111年到112年間交往，聲請意旨認112年間2月6、7、8、9
    、12、14日及同年9月20日均出現營區外拍照傳送予聲請人
    甲女等，認被告有跟蹤騷擾犯行，惟本件被告與甲女為男女
    朋友期間不短，且期間被告曾持續因應甲女之需求，而匯給
    甲女數十萬元，之後由雙方之對話可知，因為財務上及甲女
    另有其他男女關係，兩人發生爭執，並非無由傳送該等資料
    ，倘真意在跟蹤騷擾，不可能在2月14日後相隔半年多，至9
    月20日才又至營區外拍照為傳送，且聲請人甲女倘認係被跟
    蹤騷擾，亦不可能於112年2月7日，主動向被告表示「晚上
    喔，白天我沒空。我們約明天好了 ，今天晚上要飛，下來
    都八點了，順便明天你帶我去看醫生，昨天去打靶腳踩到洞
    越來越不舒服，你幫我查一下哪裡可以看。你晚上可以幫我
    買小木屋鬆餅嗎？」等語(參見再議狀第5、6頁對話)，另再
    議意旨所另提出111年4月5、6、10、19日、5月1日、8月19
    日之對話，乃在男女朋友分合期間之對話，且未在原提告及
    處分之範圍，均顯難認被告就此部分，涉有跟蹤騷擾防制法
    犯行，原處分應予補充。而就告訴意旨㈡部分，原處分已說
    明未構成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及恐嚇取財犯行，聲請人就此
    仍執詞以己意解釋，認係構成該等犯行，容不足採。另就告
    訴意旨㈤部分，再議理由，未指明原處分有何違誤，而就告
    訴意旨㈢㈣㈤部分，聲請人甲女因不當男女關係曾為○○○○第○旅
    為記過處分，後雖經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決議撤銷原處置發回
    另為適法處理，有決議書影本附卷，而被告其申訴及於臉書
    上一般人無法特定對象之發文，不構成加重誹謗、違反個人
    資料保護法、恐嚇、強制等犯行，已經原處分說明甚詳，聲
    請人再議理由意旨內容所指各情，經核亦係對原檢察官已論斷
    之事項，再次爭執為相反之論述，或為其見解之表述，不足以
    影響原處分本旨之認定，又原檢察官之論斷，經核合於經驗
    法則及論理法則，與證據法則無違，是本件自無從發回續查或
    命令起訴。
六、前開不起訴處分及駁回聲請再議處分所憑之事證，業經本院
    調閱前開卷證核閱屬實，而前開不起訴處分及駁回聲請再議
    處分所憑之理由，亦已詳予論述，經核並無悖於經驗法則、
    論理法則或證據法則之情事。且查：
　㈠告訴意旨㈠所稱被告違反跟蹤騷擾防治法部分：
　　被告固自承有於如附表「日期」欄所示時間，至營區外等候
    甲女並拍攝照片後傳送給甲女等情，然經檢視被告與甲女之
    LINE對話紀錄內容（如附表），前開時間，被告去找甲女之
    原因，或為甲女要求被告幫忙買小木屋鬆餅、或詢問被告是
    否一起吃晚餐、或對於生日當天被告未用心擇定餐廳感到不
    滿導致兩人發生口角，因此被告在營區外等候甲女、或於情
    人節時對被告表示怕打擾她感到不滿，甲女並主動要求要到
    被告家看房子但遭被告拒絕，被告當時原在營區外等候甲女
    後來開車離去、甲女與被告就彼此感情未來走向進行討論等
    情；再衡酌上開時間甲女曾要求被告協助查詢就診醫院、質
    問被告為何未關心其冰箱內空了等情，此有被告與甲女之LI
    NE對話紀錄在卷可參（見113年度他字第3778號不公開卷第7
    7、79、145至163頁），綜合其等對話脈絡整體觀察，難認
    被告有違反跟蹤騷擾防治法之犯罪嫌疑。
　㈡告訴意旨㈡所稱被告恐嚇取財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部分：
　　被告否認犯行，辯稱：我之前為了幫甲女繳信用卡費，還給
    甲女保養品、化妝品，甚至直接匯錢給甲女，所以我去跟融
    資公司借款，融資公司要我留親友電話，我先留我親人的，
    但融資公司說還要有朋友的電話，我才會把甲女的電話給他
    們等語，經檢視卷內被告台新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交
    易明細表，及被告與甲女之LINE對話紀錄，甲女傳送「贈與
    的東西」、「沒有再拿回去的」......「把你送我的東西賣
    掉，把錢給你」、「可以嗎」，此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
    年4月23日北院英113司執助快字第7873號函、被告之台新銀
    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表、被告與甲女之LINE對
    話紀錄在卷可參（見113年度他字第3778號不公開卷第163、
    165至187頁），被告與甲女就其等間財物往來原因或有認知
    上不同，被告前開所辯並非完全無憑，依卷內資料，難以遽
    認被告有恐嚇取財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主觀犯意。
　㈢告訴意旨㈢稱被告加重誹謗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部分：
　⒈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條規定：「為規範個人資料之蒐集、處
    理及利用，以避免人格權受侵害，並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利
    用，特制定本法。」就該條文及其立法理由相互參照之下，
    個人資料保護之目的，係為避免因濫用當事人之資訊而侵害
    其權益，故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必須在合理使用
    之範圍內始得為之，以避免造成個人人格權受到侵害。而個
    人資料保護法所指「個人資料」，係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
    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
    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
    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
    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同法第2條第1款亦有
    明定。質言之，就資訊之本身進行觀察，若藉由比對、連結
    、勾稽等方式，已足以辨識、特定具體個人之資訊，即資訊
    之內容與特定個人間已具備「直接識別性」、「識別之重要
    性」時，此時既涉及個人資料之保障，自有個人資料保護法
    之適用。反之，倘資訊之本身根本無從或難以識別究係何人
    ，縱使依客觀方式進行推測，亦無法確定究係何一特定之個
    人時，則對於該資訊之蒐集、處理或利用，並未侵害特定個
    人之資訊，自不在個人資料保護法規範之範圍。
　⒉經檢視被告臉書貼文，依「○○○○少校」、「名門高校、正統
    軍校」、「○○隊、○○○旅、○○部、陸○部、國○部」，此有臉
    書貼文截圖在卷可參（見113年度他字第3778號不公開卷第2
    9、30頁），就上開資訊本身進行勾稽比對觀察，實無從使
    不特定之多數人僅憑上述描述，即明確知悉該人真實身分，
    是難認難認被告有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犯罪嫌疑；而被告
    於臉書描述該人有何等行為，因無從由前開資料連結指涉特
    定人，自難遽認被告有加重毀謗之犯罪嫌疑。
　㈣告訴意旨㈣之所稱被告向甲女服役單位申訴甲女與多名男子有
    不正當行為部分：
　　經檢視卷附「國軍人員違反『性別分際』懲罰基準參考表」，
    與異性獨處一室、任意進出異性寢室、營內親密行為、巧藉
    名義邀約、強迫應酬、不當男女關係，均為應懲處之行為（
    見113年度他字第3778號不公開卷第53頁），是被告向甲女
    服役單位申訴請求調查甲女有無上開應懲處行為，尚難謂係
    惡害通知，亦難認有何妨害聲請人甲女行使權利之情形，是
    被告犯罪嫌疑不足。
　㈤原不起訴處分書論理甚詳，先爰引實務見解後，兼衡參照被
    告與甲女之供述，再就卷內證據詳加勾稽比對，審慎判斷後
    得出被告上開所為未達起訴門檻之結論，而給予被告不起訴
    處分，並未違反經驗及論理法則，尚無可議之處。聲請意旨
    稱不起訴處分不利於甲女，進而指摘原檢察官不公正等情，
    難認有據，聲請人以檢察官心證偏頗為由聲請調查證據，本
    院認為並無調查必要性，並予敘明。
七、綜上所述，依目前卷內所存之證據，尚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
    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而應由檢察官提
    起公訴之情形，即本案尚未達到起訴門檻，則臺中高分檢檢
    察長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認為被告之犯罪嫌疑不足，駁回聲
    請人對於臺中地檢署檢察官不起訴處分之再議聲請，核無不
    合，又法院對於聲請准予提起自訴之調查證據範圍，以偵查
    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得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聲請人
    仍執陳詞聲請准予提起自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芳潔
　　　　　　　　　　　　　　　　　　　法　官　蕭孝如
　　　　　　　　　　　　　　　　　　　法　官　林皇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吳佳蔚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3 　　日
附表
編號 日期 時間（以下均為大略時間） 傳送訊息者 傳送內容 證據出處 備註 1      112年2月6日       12時42分 被告  麻煩一下  我到了   113年度他字第3778號不公開卷第145至149頁      （無）   12時43分 被告 （被告在營區大門外拍攝之照片）  告訴意旨㈠稱此為被告有跟蹤騷擾之犯行之證據    12時47分 甲女  我坐中戰都快吐了 晚上再拿   （無）    12時47分  被告  抱歉 我晚上有事       12時48分 甲女  有空我再去找你       23時48分  被告 明天，我會再去台中一趟     2      112年2月7日     7時43分   甲女 晚上喔 我白天沒空   113年度他字第3778號不公開卷第149頁     （無）   9時39分  甲女 我們約明天好了 今天晚上要飛 下來都八點了 順便明天你帶我去看生 昨天打靶腳踩到洞越來越不舒服（哭泣的表情符號）你幫我查一下哪裡可以看     17時03分  甲女 你晚上可以幫我買小木屋鬆餅嗎      20時17分 被告  （手持鬆餅之照片）     20時23分 被告 2040     20時41分 被告 （被告在營區大門外拍攝之照片）  告訴意旨㈠稱此為被告有跟蹤騷擾之犯行之證據    20時45分 被告 （被告與甲女語音通話）  （無）     20時45分 甲女  我才剛下來     20時54分 甲女 等我一下   3 112年2月8日 12時34分 甲女 晚上是要拿東西而已嗎？還是要吃飯 113年度他字第3778號不公開卷第151頁 （無）    15時32分 被告 我沒意見     17時09分 被告 所以？     17時36分 甲女 寒假戰鬥營剛結束     17時37分 甲女 超累（臉頰凹陷的表情符號）     17時48分 甲女 我想睡一下     17時50分 被告 我還沒忙完 到新社，大概1930了     17時50分 甲女 喔喔 好喔     19時37分 甲女 有要來嗎     19時51分 甲女 沒有的話 我要去全聯了     19時55分 被告 ？     19時56分 被告 1930...     19時56分 甲女 ？     19時57分 被告 我有說過我幾點到了     19時57分 甲女 大概，也不是確定     19時58分 甲女 時間都過這麼久了     19時59分 被告 喔 那我回去了     20時00分 甲女 喔     20時00分 被告 不然呢？     20時00分 甲女 好的瞭解     20時00分 被告 啊 你不是說妳要去全聯     20時00分 甲女 妳不是要回去     20時00分 被告 （傳送在營區外拍攝之照片）  告訴意旨㈠稱此為被告有跟蹤騷擾之犯行之證據    20時15分 甲女 呃 我快到全聯了  （無）    20時19分 甲女 而且我也以為會去吃晚餐     20時21分 被告 妳也沒有回復，我應該選擇？ 忙完我的工作？ 來這等一個未知數？     20時27分 甲女 我今天很忙 那就算了 你1930到的時候沒說     20時28分 甲女 1937問的時候也沒回     20時28分 被告 （傳送在營區外拍攝之照片）  告訴意旨㈠稱此為被告有跟蹤騷擾之犯行之證據    20時28分 被告 不是只有你忙  （無）    20時28分 甲女 等一下吧   4 112年2月9日 00時10分 甲女 明天要吃什麼 留守前去吃個好吃的 如果你覺得我變胖 那就不要去吃 113年度他字第3778號不公開卷第153至159頁 （無）    17時43分 被告 恩恩     17時45分 被告 （語音通話）     17時50分 被告 （語音通話）     17時55分 被告 去居酒屋不 我1840到     17時56分 甲女 喔     17時56分 被告 我也不知道妳要忙到幾點...     17時56分 甲女 結束了 因為我都有按時完成 抽檢完就沒事 我現在可以出去了     17時57分 甲女 然後後（第2個「後」應為贅字）要等那麼久......     18時08分 甲女 這個昨天吃過了 我今天生日 就這麼隨便喔     18時09分 甲女 說實在我沒有很想去吃了 吃一些我沒有很想吃的東西 台（應為「臺」）中那麼多家     18時10分 甲女 真的很無言 你是故意這樣的吧     18時12分 甲女 真的很煩耶 你在意價格的話 我可以出錢啊     18時40分 被告 （傳送在營區門口拍攝之照片）     23時47分 被告 都是我     23時48分 被告 妳有真的很想留下來嗎？ 我想也沒有吧 不然應該也不是這樣對待我的吧     23時49分 被告 我在意的，妳明擺著，不理     23時50分 被告 是啊，我生氣走了，會回頭 妳每次都很瀟灑 那就這樣吧     23時52分 被告 嗯，我也認了     23時52分 甲女 你剛叫我走的 這次看起來是真的 我也只能走了     23時54分 被告 （傳送在新社區公所停車場拍攝之照片） 我還在這 你回頭了嗎 是啊  告訴意旨㈠稱此為被告有跟蹤騷擾之犯行之證據資料    23時55分 被告 所以你做了什麼？ 想彌補？  （無）    23時55分 甲女 先安全的回來     23時55分 被告 是我該挽留 好吧 一切 妳都沒錯 沒有問題     23時56分 甲女 對不起   5 112年2月14日 17時58分 被告 妳的答案又是什麼？ 113年度他字第3778號不公開卷第161頁 （無）    17時59分 被告 我的答案...其實早就掛在嘴邊了，每當出去在外面，我是怎麼介紹妳的     18時00分 被告 但...妳在意過嗎？     18時01分 甲女 女朋友 那就這樣吧 我們之間的鴻溝很深 也跨不過去     18時11分 甲女 是故意用玩伴這個詞攻擊我嗎？     18時12分 甲女 你隱瞞很多，是可以讓人放心走嗎？ 你家裡     18時13分 甲女 你之前一直說會處理你家的事情也是拖很久 之前問你正規班 也是不了了知 你自己隱瞞太多 是要我怎麼相信啊     18時14分 甲女 甚至跟我說之前送我的手鍊被偷了 我其實很不相信耶 都覺得你是又把它拿去賣了 誰有膽去偷幹部的寢室     18時15分 甲女 誰知道幹部的貴重物品放哪裡 你自己隱瞞一堆事情 不要到最後 把事情都怪到我身上     18時19分 甲女 我問的問題你都避而不答 連你家都不願意讓我去     18時20分 甲女 你為什麼要這樣閃避我的問題 口頭承諾有什麼用     18時21分 甲女 你可以告訴我嗎 真的讓人很累     19時17分 被告 （傳送在營區大門外拍攝之照片） 我等到2000  告訴意旨㈠稱此為被告有跟蹤騷擾之犯行之證據資料    19時31分 甲女 我說不用 已經說了  （無）    19時58分 被告 （語音通話） （語音通話） 不用我態度放軟     20時02分 甲女 情人節打擾到我？ 幹 這種鬼話 你也說得出來     20時02分 被告 妳就一副又是妳處處得理     20時03分 被告 嫖妓妳都能說了 嗯 我還能說什麼？ 算了 那就真的封鎖別聯絡了 我態度放軟 就又馬上高高在上 有意義嗎？     20時03分 甲女 （傳送與被告之對話紀錄截圖）     20時04分 被告 喔     20時04分 甲女 喔     20時04分 被告 我生氣還會剝蝦 甘天氣什麼事 哎 封鎖吧，就跟111年5月23日一樣 就這樣吧     20時04分 甲女 你是強迫我嗎 奇怪了     20時04分 被告 真的，我態度放軟又一樣     20時05分 被告 這就是溝通？ 嗯     20時05分 甲女 我說不用 強迫我去拿     20時05分 被告 對     20時05分 甲女 然後後（第2個「後」應為贅字」 我問的問題     20時05分 被告 我是來示好     20時06分 甲女 就又不說了     20時05分 被告 那也不用說了 開車我是要打屁喔？ 好了，也不用說了     20時05分 甲女 一個多小時前就說了     20時07分 被告 就這樣吧 就這樣吧 麻煩一下了     20時08分 甲女 幹 什麼都要逼我 好啊 我去拿     20時08分 被告 我已經離開了     20時08分 甲女 這週我要去你家裡看     20時09分 被告 不用了     20時09分 甲女 喔 那就算了     20時09分 被告 所以，麻煩封鎖一下     20時09分 甲女 欸     20時09分 被告 跟這一樣就行     20時09分 甲女 你要封鎖 自便 不要什麼都叫我     20時09分 被告 呃     20時10分 被告 當初封的是你 不是我 就麻煩妳也回到當初的狀態就好     20時13分 被告 這段時間我當我自己腦袋撞壞一段時間就行     20時17分 甲女 要來不說 就只是拿個鬆餅 情人節？ 很敷衍啊 我冰箱都空了 你有問嗎？ 奇怪了   6                                                        112年9月20日                                                        17時30分 被告 所以，晚上？ 約哪裡？ 113年度他字第3778號不公開卷第163頁                                                        （無）                                                         17時30分 甲女 嗯     17時30分 被告 約哪裡？     17時30分 甲女 哪裡方便 你覺得呢     17時40分 被告 我才剛要到彰化 妳決定吧     17時40分 甲女 我決定嗎？     17時44分 被告 嗯 我還在開車 快到了     17時45分 被告 妳還沒吃晚餐的話，也可以看妳想吃什麼     17時49分 甲女 哪裡     17時49分 被告 工廠，我先洗澡，等我一下     17時49分 被告 也可以約台（應為「臺」）中，妳方便就好     17時49分 甲女 好喔 我最近沒胃口 可以講話的地方就好     18時02分 被告 那妳有想法？     18時02分 甲女 星巴克嗎     18時06分 甲女 我也去盥洗一下     18時10分 被告 可以 哪家     18時20分  甲女 豐原或東山     18時40分 被告 東山吧，大概1930到     19時05分 甲女 好     19時25分 甲女 （語音通話）     19時50分 甲女 （語音通話）     20時35分 被告 又是浪費時間     20時37分 甲女 偉只是想表達我很抱歉 但我也不知道怎麼面對妳 這陣子我很不好過     20時38分 被告 我要的只是妳怎麼處理     20時38分 甲女 心中一直難受     20時38分 被告 不是在那我很抱歉 這跟酒駕的人，沒什麼兩樣 我好抱歉，我很後悔，我很難受 但     20時38分 甲女 把你送我的東西賣掉，把錢給你 可以嗎？     20時38分 被告 還是做了最不該做的事 不是？     20時38分 甲女 過去了     20時40分 被告 酒駕，過去的（應為「得」）更快，酒駕了，就沒有路     20時40分 甲女 我也誠心反省      20時40分 被告  我本來以為你會說你想怎麼做 喔喔      20時41分 被告 結果，裂痕，沒法繼續 嗯      20時41分 甲女 這個     20時41分 被告  這才是重點      20時41分 甲女 你過不去     20時41分 被告 你想表達的 我過不去？ 那是因為心被撕爛的，不是你     20時41分 甲女 對不起     20時42分 甲女  我知道你對我很好      20時42分 被告 而且，結果不是跟我說的一樣     20時43分 被告  改越（應為「約」）今天 也是我配合 然後呢 就先說個我等等就要回去，意思是什麼 沒時間 一樣啊      20時43分 甲女 我工作真的很忙 但是我說的你都不相信 拜託放過彼此好嗎？     20時44分 被告 喔喔，很忙？？現在開始的？     20時44分 甲女 近半年真的很忙     20時45分 被告 那你就去忙 不打擾     20時45分 甲女 你可以不要生氣嘛      20時45分 被告  我沒有生氣  幹嘛生氣 跟我預判的一樣     20時45分 甲女 你生氣就是這樣     20時46分 被告 我只是覺得好笑而已 再者 能賣多少？我又要被你媽說成怎樣？ 不敢想     20時47分 甲女 我先開車 抱歉     20時47分 被告 行啊     20時47分 甲女 我希望你能好好的      20時47分 被告  反正永遠都是這樣     20時47分 甲女  照顧自己      20時47分 被告  就算我能回頭，還是一樣     20時48分 被告  永遠都如此 有什麼意義      20時53分 被告 （傳送在新社區公所停車場拍攝之照片）  告訴意旨㈠稱此為被告有跟蹤騷擾之犯行之證據資料   20時53分 被告 所以，連朋友，都不需要了  （無）   20時54分 被告 就像我講的，時間機會、都是妳自己選的     21時12分 甲女 （語音通話）     21時32分 被告 我是不知道妳媽打電話給我的用意是什麼 但是，麻煩妳自己先跟妳媽說清楚     21時32分 甲女 不然妳要我怎麼做     21時37分 被告 不要到時候又變成是我的問題     21時37分 被告 嗯     21時37分 被告 還有很多 請不要再造成我的困擾     21時57分 被告 呃     21時57分 被告 好     21時58分 被告 真的不是我對不起妳 該做的     21時58分 被告 好 我知道     21時58分 被告 該花的     21時58分 被告 你被誤會   7 不詳日期 15時17分 被告 我跟黃律約1530，所以妳認為，我現在應該回頭，回彰化？還是？ 113年度他字第3778號不公開卷第139至140頁                   （無）    15時30分 甲女 回彰化 我覺得不需要這樣     15時47分 被告 嗯...     16時01分 被告 我辦完緩停委託，也結算完費用了。     16時29分 甲女 謝謝     16時35分 被告 嗯，我要回去了     16時37分 被告 （傳送在馬路邊拍攝之照片）  告訴意旨㈠稱此為被告有跟蹤騷擾之犯行之證據   16時37分 甲女 路上小心  （無）   16時38分 被告 這是你家門外  告訴意旨㈠稱此為被告有跟蹤騷擾之犯行之證據   18時30分 甲女 也沒事先約好 那就這樣吧  （無）    18時30分 被告 呵呵 好吧     18時32分 被告 我沒有想靠北，但是真的永遠都是這樣（苦笑的表情符號）     18時36分 甲女 可以不要一直試探嗎     18時41分 被告 抱歉還沒回到之前的狀態     18時47分 被告 最近做自己習慣了 那真的不是什麼試探... 只是習慣把感受表達出來... 抱歉     18時49分 被告 好了，走了 再見     18時52分 被告 （傳送在馬路邊拍攝之照片）     18時53分 甲女 掰掰     19時02分 被告 只是覺得自己很笨，明知結果，雀（應為「卻」）每次都要找心痛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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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146號
聲  請  人  1130422A（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1130422B（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共      同  
代  理  人  秦睿昀律師
            洪珮珊律師
            李佳穎律師
被      告  蘇暐友




上列聲請人因告訴被告違反跟蹤騷擾防治法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中華民國113年8月29日駁回再議之處分（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521號，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1260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如「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所載(如附件)。
二、按聲請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聲請人即告訴人1130422A(真實姓名詳卷，下稱甲女)以被告蘇暐友（下稱被告）違反跟蹤騷擾防治法等罪嫌，向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提出告訴，經該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31260號為不起訴處分，聲請人不服而聲請再議，再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分署（下稱臺中高分檢）檢察長於民國113年8月29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521號認再議為無理由而予以駁回，駁回再議處分書於113年9月4日送達於甲女，而聲請人係於113年9月13日委任律師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誤，並有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上本院收狀章及委任狀附卷可稽，是聲請人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未逾10日法定期間，程序上合於首揭法條規定，合先敘明。
三、按刑事訴訟法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其目的無非係欲對於檢察官起訴裁量有所制衡，除貫徹檢察機關內部檢察一體之原則所含有之內部監督機制外，另宜有檢察機關以外之監督機制，由法院保有最終審查權而介入審查，提供告訴人多一層救濟途徑，以促使檢察官對於不起訴處分為最慎重之篩選，審慎運用其不起訴裁量權。是法院僅係就檢察機關之處分是否合法、適當予以審究。且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雖如同自訴人提起自訴使案件進入審判程序，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既係在監督是否存有檢察官本應提起公訴之案件，反擇為不起訴處分或緩起訴處分之情，是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前提，仍必須以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提起公訴之情形，亦即該案件已經跨越起訴門檻，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又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4項雖規定法院審查是否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得為必要之調查」，揆諸前開說明，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調查證據之範圍自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可就告訴人所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可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應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判斷是否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否則將使法院身兼檢察官之角色，而有回復糾問制度之疑慮，已與本次修法所闡明之立法精神不符，違背刑事訴訟制度最核心之控訴原則。　　
四、臺中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為不起訴處分，理由略以：
　㈠告訴意旨㈠之部分：被告坦承於112年2月間曾多次到營區找告訴人甲女，然辯稱並未有跟蹤騷擾之意圖，是因為這段期間被告與告訴人甲女多次吵架，又告訴人甲女曾說想吃鬆餅，被告購買鬆餅前往營區欲交給告訴人甲女，告訴人甲女又不接受等語。經查，被告所辯有被告與告訴人甲女之對話紀錄在卷可稽，應認被告所辯並非無據，又告訴人僅提出告證1之照片為證，觀諸照片內容，尚不足以認定被告確實涉有實行跟蹤騷擾之行為，故被告此部分罪嫌尚有不足。
　㈡告訴意旨㈡之部分：被告堅決否認有何恐嚇取財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犯行，辯稱：「只是要請她把我之前幫她代繳信用卡的錢、他跟我周轉的現金還給我。」、「之前因為告訴人甲女關係，我向融資公司借了一筆貸款，融資公司說要有朋友或男女朋友電話號碼，我才留告訴人甲女電話給公司。」、「我這麼做對於他跟我都沒有好處，我後來直接去他的部隊申訴，他們部隊也是有根據我給的資料做調查......他部隊認識很多人，可能長官會去保護她」等語。經查，觀諸被告提出之台新銀行帳戶交易明細表、被告與告訴人甲女簡訊對話紀錄，可知被告向融資公司所貸款項，多數均匯給告訴人甲女使用，且被告提供告訴人甲女資料係依融資公司要求，被告顯無意圖為自己利益或損害他人利益，而提供他人個人資料之犯意。另按刑法第346條第1項之恐嚇取財罪，須以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意圖，以恐嚇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之行為為構成要件，缺一即不能成立該罪，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3810號判決可資參照。本件被告僅係要求告訴人甲女還款，難認有何恐嚇取財之犯意，應認被告此部分犯罪嫌疑不足。
　㈢告訴意旨㈢之部分：被告堅決否認有何加重誹謗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犯行，辯稱：他一直跟我說這個長官一直在性騷擾他，在更之前有邀約他單獨出遊吃飯，或者是說部隊出任務時，這個長官也會跟她同車，長官會對他有一些較為親密的動作，我那時候就說聽他這樣講，感覺是性騷擾，那為何不勇敢申訴他，他都跟我說她不想要這麼做，甚至我也曾經載告訴人甲女去那位長官家裡，我有提出我陪同他下車，她要拿東西給那位長官，他也拒絕我說不要，他後來也給我看過他跟那位長官在TELEGRAM上面的對話紀錄。那位長官三不五時也會用TELEGRAM打電話給他，我有問告訴人甲女為何要接他電話，告訴人甲女就說接個電話而已沒有什麼，後來告訴人甲女又傳他個人的自拍給那位長官看，那位長官還有稱讚他，我還有問告訴人甲女為何不提告訴，我在跟○○○旅提出申訴時，也有提到這件事情。告訴人甲女後來好像是在113年1月，確切時間我不確定，有對這位長官正式提出部隊的性騷擾申訴，我會知道是因為告訴人甲女提出申訴時，她有把我跟她的對話提出給監察官，監察官有問我能不能去部隊幫告訴人甲女作證等語。經查，被告於臉書所言告訴人甲女與多名男子不正當行止之貼文，均有所本，並非憑空捏造之不實訊息，此有被告提供之附件13至19及○○○○○○○旅案件調查洽談記要、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決議書、本署偵查筆錄附卷可稽，是以，被告所發表之言論，既已經合理之查證，且有相當理由證明其為真實，則與前開釋字第509號解釋文意旨相符，又告訴人甲女為我國陸軍校級軍官，並非一般士兵，其言行舉止均與部隊之紀律、形象有較大之關聯，是以，被告所述非謂完全僅屬告訴人甲女個人私德之範疇，而與公共利益無涉，爰被告所為尚非屬刑法誹謗罪處罰之要件。又被告於臉書貼文所謂「黃女生氏少校」、「名門高校、正統軍校」、「突○隊、6○旅、航○部」，均無法使不特定之多數人僅憑上述描述，即明確知悉告訴人甲女之個人資訊，亦難合於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要求。據此，應認被告此部分犯罪嫌疑不足。
　㈣告訴意旨㈣之部分：按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對於「恐嚇」之要求，除加害人主觀上要有恐嚇之犯意，並有「具體之惡害通知」，同時客觀上其所恐嚇之內容，需一般人於同種情形下，皆會感受到畏懼始足當之；而刑法第304條之強制罪，係加害人以強暴、脅迫方式，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權利之行使。惟查，被告向告訴人甲女任職部隊申訴告訴人甲女與多名男子有不正當之行止一節，尚難謂係惡害通知，亦難認有何妨害告訴人甲女行使權利之情形，因認被告此部分犯罪嫌疑不足。
　㈤告訴意旨㈤之部分：被告堅決否認有何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犯行，辯稱：我們兩個原本各有一個小帳，原本應該有1個粉絲是告訴人甲女的小帳，後來我把他踢掉，我有截圖給他看，問他不覺得這些事情很荒唐嗎，我截圖給他看的時候，該IG帳號是私人帳號，而且是0粉絲0追蹤，照片只有我自己看得到，他有這張照片也是我截圖傳給他的。那些貼文我在截圖給他後也從我的IG撤掉等語。經查，該帳號粉絲及追蹤人數均為0，據被告所言，原先粉絲僅為告訴人甲女1人，意即一開始只有被告與告訴人甲女可以看見前揭照片，經被告將告訴人甲女從粉絲剔除後，已無任何人可看到該3張照片，被告僅係利用該帳戶紀錄自己之生活，並未公開予不特定之第三人，是難認被告有何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犯行，應認被告此部分犯罪嫌疑不足。
五、聲請人不服上開不起訴處分而聲請再議，經臺中高分檢檢察長駁回，理由略以：
　　本件原檢察官偵查後以「㈠告訴意旨㈠之部分：被告坦承於112年2月間曾多次到營區找聲請人甲女，然辯稱並未有跟蹤騷擾之意圖，是因為這段期間被告與聲請人甲女多次吵架，又聲請人甲女曾說想吃鬆餅，被告購買鬆餅前往營區欲交給聲請人甲女，聲請人甲女又不接受等語。經查，被告所辯有被告與聲請人甲女之對話紀錄在卷可稽，應認被告所辯並非無據，又聲請人甲女僅提出告證1之照片為證，觀諸照片內容，尚不足以認定被告確實涉有實行跟蹤騷擾之行為，故被告此部分罪嫌尚有不足。㈡告訴意旨㈡之部分：被告堅決否認有何恐嚇取財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犯行，辯稱：『只是要請她把我之前幫她代繳信用卡的錢、他跟我周轉的現金還給我。」、「之前因為聲請人甲女關係，我向融資公司借了一筆貸款，融資公司說要有朋友或男女朋友電話號碼，我才留聲請人甲女電話給公司。』、『我這麼做對於他跟我都沒有好處，我後來直接去他的部隊申訴，他們部隊也是有根據我給的資料做調查..他部隊認識很多人，可能長官會去保護她』等語。經查，觀諸被告提出之台新銀行帳戶交易明細表、被告與聲請人甲女簡訊對話紀錄，可知被告向融資公司所貸款項，多數均匯給聲請人甲女使用，且被告提供聲請人甲女資料係依融資公司要求，被告顯無意圖為自己利益或損害他人利益，而提供他人個人資料之犯意。另按刑法第346條第1項之恐嚇取財罪，須以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意圖，以恐嚇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之行為為構成要件，缺一即不能成立該罪，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3810號判決可資參照。本件被告僅係要求聲請人甲女還款，難認有何恐嚇取財之犯意，應認被告此部分犯罪嫌疑不足。㈢告訴意旨㈢之部分：被告堅決否認有何加重誹謗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犯行，辯稱：他一直跟我說這個長官一直在性騷擾他，在更之前有邀約他單獨出遊吃飯，或者是說部隊出任務時，這個長官也會跟她同車，長官會對他有一些較為親密的動作，我那時候就說聽他這樣講，感覺是性騷擾，那為何不勇敢申訴他，他都跟我說她不想要這麼做，甚至我也曾經載聲請人甲女去那位長官家裡，我有提出我陪同他下車，她要拿東西給那位長官，他也拒絕我說不要，他後來也給我看過他跟那位長官在TELEGRAM上面的對話紀錄。那位長官三不五時也會用TELEGRAM打電話給他，我有問聲請人甲女為何要接他電話，聲請人甲女就說接個電話而已沒有什麼，後來聲請人甲女又傳他個人的自拍給那位長官看，那位長官還有稱讚他，我還有問聲請人甲女為何不提告訴，我在跟○旅提出申訴時，也有提到這件事情。聲請人甲女後來好像是在113年1月，確切時間我不確定，有對這位長官正式提出部隊的性騷擾申訴，我會知道是因為聲請人甲女提出申訴時，她有把我跟她的對話提出給監察官，監察官有問我能不能去部隊幫聲請人甲女作證等語。經查，被告於臉書所言聲請人甲女與多名男子不正當行止之貼文，均有所本，並非憑空捏造之不實訊息，此有被告提供之附件13至19及○○○○○旅案件調查洽談記要、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決議書、本署偵查筆錄附卷可稽，是以，被告所發表之言論，既已經合理之查證，且有相當理由證明其為真實，則與前開釋字第509號解釋文意旨相符，又聲請人甲女為我國陸軍校級軍官，並非一般士兵，其言行舉止均與部隊之紀律、形象有較大之關聯，是以，被告所述非謂完全僅屬聲請人甲女個人私德之範疇，而與公共利益無涉，爰被告所為尚非屬刑法誹謗罪處罰之要件。又被告於臉書貼文所謂『○○○○少校』、『名門高校、正統軍校』、『○○隊、○○旅、○○部』，均無法使不特定之多數人僅憑上述描述，即明確知悉聲請人甲女之個人資訊，亦難合於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要求。據此，應認被告此部分犯罪嫌疑不足。㈣告訴意旨㈣之部分：按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對於『恐嚇』之要求，除加害人主觀上要有恐嚇之犯意，並有『具體之惡害通知』，同時客觀上其所恐嚇之內容，需一般人於同種情形下，皆會感受到畏懼始足當之；而刑法第304條之強制罪，係加害人以強暴、脅迫方式，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權利之行使。惟查，被告向聲請人甲女任職部隊申訴聲請人甲女與多名男子有不正當之行止一節，尚難謂係惡害通知，亦難認有何妨害聲請人甲女行使權利之情形，因認被告此部分犯罪嫌疑不足。㈤告訴意旨㈤之部分：被告堅決否認有何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犯行，辯稱：我們兩個原本各有一個小帳，原本應該有1個粉絲是聲請人甲女的小帳，後來我把他踢掉，我有截圖給他看，問他不覺得這些事情很荒唐嗎，我截圖給他看的時候，該IG帳號是私人帳號，而且是0粉絲0追蹤，照片只有我自己看得到，他有這張照片也是我截圖傳給他的。那些貼文我在截圖給他後也從我的IG撤掉等語。經查，該帳號粉絲及追蹤人數均為0，據被告所言，原先粉絲僅為聲請人甲女1人，意即一開始只有被告與聲請人甲女可以看見前揭照片，經被告將聲請人甲女從粉絲剔除後，已無任何人可看到該3張照片，被告僅係利用該帳戶紀錄自己之生活，並未公開予不特定之第三人，是難認被告有何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犯行，應認被告此部分犯罪嫌疑不足。」等語，而以罪嫌不足，為不起訴處分，經核，尚無不合。按本件聲請人甲女經傳訊未到庭，經告訴代理人到庭陳稱，與被告在108年至109年間、111年到112年間交往，聲請意旨認112年間2月6、7、8、9、12、14日及同年9月20日均出現營區外拍照傳送予聲請人甲女等，認被告有跟蹤騷擾犯行，惟本件被告與甲女為男女朋友期間不短，且期間被告曾持續因應甲女之需求，而匯給甲女數十萬元，之後由雙方之對話可知，因為財務上及甲女另有其他男女關係，兩人發生爭執，並非無由傳送該等資料，倘真意在跟蹤騷擾，不可能在2月14日後相隔半年多，至9月20日才又至營區外拍照為傳送，且聲請人甲女倘認係被跟蹤騷擾，亦不可能於112年2月7日，主動向被告表示「晚上喔，白天我沒空。我們約明天好了 ，今天晚上要飛，下來都八點了，順便明天你帶我去看醫生，昨天去打靶腳踩到洞越來越不舒服，你幫我查一下哪裡可以看。你晚上可以幫我買小木屋鬆餅嗎？」等語(參見再議狀第5、6頁對話)，另再議意旨所另提出111年4月5、6、10、19日、5月1日、8月19日之對話，乃在男女朋友分合期間之對話，且未在原提告及處分之範圍，均顯難認被告就此部分，涉有跟蹤騷擾防制法犯行，原處分應予補充。而就告訴意旨㈡部分，原處分已說明未構成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及恐嚇取財犯行，聲請人就此仍執詞以己意解釋，認係構成該等犯行，容不足採。另就告訴意旨㈤部分，再議理由，未指明原處分有何違誤，而就告訴意旨㈢㈣㈤部分，聲請人甲女因不當男女關係曾為○○○○第○旅為記過處分，後雖經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決議撤銷原處置發回另為適法處理，有決議書影本附卷，而被告其申訴及於臉書上一般人無法特定對象之發文，不構成加重誹謗、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恐嚇、強制等犯行，已經原處分說明甚詳，聲請人再議理由意旨內容所指各情，經核亦係對原檢察官已論斷之事項，再次爭執為相反之論述，或為其見解之表述，不足以影響原處分本旨之認定，又原檢察官之論斷，經核合於經驗法則及論理法則，與證據法則無違，是本件自無從發回續查或命令起訴。
六、前開不起訴處分及駁回聲請再議處分所憑之事證，業經本院調閱前開卷證核閱屬實，而前開不起訴處分及駁回聲請再議處分所憑之理由，亦已詳予論述，經核並無悖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證據法則之情事。且查：
　㈠告訴意旨㈠所稱被告違反跟蹤騷擾防治法部分：
　　被告固自承有於如附表「日期」欄所示時間，至營區外等候甲女並拍攝照片後傳送給甲女等情，然經檢視被告與甲女之LINE對話紀錄內容（如附表），前開時間，被告去找甲女之原因，或為甲女要求被告幫忙買小木屋鬆餅、或詢問被告是否一起吃晚餐、或對於生日當天被告未用心擇定餐廳感到不滿導致兩人發生口角，因此被告在營區外等候甲女、或於情人節時對被告表示怕打擾她感到不滿，甲女並主動要求要到被告家看房子但遭被告拒絕，被告當時原在營區外等候甲女後來開車離去、甲女與被告就彼此感情未來走向進行討論等情；再衡酌上開時間甲女曾要求被告協助查詢就診醫院、質問被告為何未關心其冰箱內空了等情，此有被告與甲女之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參（見113年度他字第3778號不公開卷第77、79、145至163頁），綜合其等對話脈絡整體觀察，難認被告有違反跟蹤騷擾防治法之犯罪嫌疑。
　㈡告訴意旨㈡所稱被告恐嚇取財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部分：
　　被告否認犯行，辯稱：我之前為了幫甲女繳信用卡費，還給甲女保養品、化妝品，甚至直接匯錢給甲女，所以我去跟融資公司借款，融資公司要我留親友電話，我先留我親人的，但融資公司說還要有朋友的電話，我才會把甲女的電話給他們等語，經檢視卷內被告台新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交易明細表，及被告與甲女之LINE對話紀錄，甲女傳送「贈與的東西」、「沒有再拿回去的」......「把你送我的東西賣掉，把錢給你」、「可以嗎」，此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4月23日北院英113司執助快字第7873號函、被告之台新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表、被告與甲女之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參（見113年度他字第3778號不公開卷第163、165至187頁），被告與甲女就其等間財物往來原因或有認知上不同，被告前開所辯並非完全無憑，依卷內資料，難以遽認被告有恐嚇取財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主觀犯意。
　㈢告訴意旨㈢稱被告加重誹謗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部分：
　⒈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條規定：「為規範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以避免人格權受侵害，並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特制定本法。」就該條文及其立法理由相互參照之下，個人資料保護之目的，係為避免因濫用當事人之資訊而侵害其權益，故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必須在合理使用之範圍內始得為之，以避免造成個人人格權受到侵害。而個人資料保護法所指「個人資料」，係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同法第2條第1款亦有明定。質言之，就資訊之本身進行觀察，若藉由比對、連結、勾稽等方式，已足以辨識、特定具體個人之資訊，即資訊之內容與特定個人間已具備「直接識別性」、「識別之重要性」時，此時既涉及個人資料之保障，自有個人資料保護法之適用。反之，倘資訊之本身根本無從或難以識別究係何人，縱使依客觀方式進行推測，亦無法確定究係何一特定之個人時，則對於該資訊之蒐集、處理或利用，並未侵害特定個人之資訊，自不在個人資料保護法規範之範圍。
　⒉經檢視被告臉書貼文，依「○○○○少校」、「名門高校、正統軍校」、「○○隊、○○○旅、○○部、陸○部、國○部」，此有臉書貼文截圖在卷可參（見113年度他字第3778號不公開卷第29、30頁），就上開資訊本身進行勾稽比對觀察，實無從使不特定之多數人僅憑上述描述，即明確知悉該人真實身分，是難認難認被告有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犯罪嫌疑；而被告於臉書描述該人有何等行為，因無從由前開資料連結指涉特定人，自難遽認被告有加重毀謗之犯罪嫌疑。
　㈣告訴意旨㈣之所稱被告向甲女服役單位申訴甲女與多名男子有不正當行為部分：
　　經檢視卷附「國軍人員違反『性別分際』懲罰基準參考表」，與異性獨處一室、任意進出異性寢室、營內親密行為、巧藉名義邀約、強迫應酬、不當男女關係，均為應懲處之行為（見113年度他字第3778號不公開卷第53頁），是被告向甲女服役單位申訴請求調查甲女有無上開應懲處行為，尚難謂係惡害通知，亦難認有何妨害聲請人甲女行使權利之情形，是被告犯罪嫌疑不足。
　㈤原不起訴處分書論理甚詳，先爰引實務見解後，兼衡參照被告與甲女之供述，再就卷內證據詳加勾稽比對，審慎判斷後得出被告上開所為未達起訴門檻之結論，而給予被告不起訴處分，並未違反經驗及論理法則，尚無可議之處。聲請意旨稱不起訴處分不利於甲女，進而指摘原檢察官不公正等情，難認有據，聲請人以檢察官心證偏頗為由聲請調查證據，本院認為並無調查必要性，並予敘明。
七、綜上所述，依目前卷內所存之證據，尚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而應由檢察官提起公訴之情形，即本案尚未達到起訴門檻，則臺中高分檢檢察長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認為被告之犯罪嫌疑不足，駁回聲請人對於臺中地檢署檢察官不起訴處分之再議聲請，核無不合，又法院對於聲請准予提起自訴之調查證據範圍，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得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聲請人仍執陳詞聲請准予提起自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芳潔
　　　　　　　　　　　　　　　　　　　法　官　蕭孝如
　　　　　　　　　　　　　　　　　　　法　官　林皇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吳佳蔚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3 　　日
附表
		編號

		日期

		時間（以下均為大略時間）

		傳送訊息者

		傳送內容

		證據出處

		備註



		1











		112年2月6日











		 12時42分

		被告 

		麻煩一下 
我到了 

		 113年度他字第3778號不公開卷第145至149頁











		（無）



		


		


		12時43分

		被告

		（被告在營區大門外拍攝之照片）

		


		告訴意旨㈠稱此為被告有跟蹤騷擾之犯行之證據



		


		


		 12時47分

		甲女 

		我坐中戰都快吐了
晚上再拿 

		


		（無）



		


		


		 12時47分

		 被告 

		抱歉
我晚上有事 

		


		




		


		


		 12時48分

		甲女 

		有空我再去找你 

		


		




		


		


		 23時48分

		 被告

		明天，我會再去台中一趟 

		


		




		 2









		 112年2月7日









		7時43分 

		 甲女

		晚上喔
我白天沒空 

		 113年度他字第3778號不公開卷第149頁









		（無）



		


		


		9時39分

		 甲女

		我們約明天好了
今天晚上要飛
下來都八點了
順便明天你帶我去看生
昨天打靶腳踩到洞越來越不舒服（哭泣的表情符號）你幫我查一下哪裡可以看

		


		




		


		


		17時03分

		 甲女

		你晚上可以幫我買小木屋鬆餅嗎 

		


		




		


		


		20時17分

		被告 

		（手持鬆餅之照片）

		


		




		


		


		20時23分

		被告

		2040

		


		




		


		


		20時41分

		被告

		（被告在營區大門外拍攝之照片）

		


		告訴意旨㈠稱此為被告有跟蹤騷擾之犯行之證據





		


		


		20時45分

		被告

		（被告與甲女語音通話）

		


		（無）





		


		


		 20時45分

		甲女 

		我才剛下來

		


		




		


		


		20時54分

		甲女

		等我一下

		


		




		3

		112年2月8日

		12時34分

		甲女

		晚上是要拿東西而已嗎？還是要吃飯

		113年度他字第3778號不公開卷第151頁

		（無）





		


		


		15時32分

		被告

		我沒意見

		


		




		


		


		17時09分

		被告

		所以？

		


		




		


		


		17時36分

		甲女

		寒假戰鬥營剛結束

		


		




		


		


		17時37分

		甲女

		超累（臉頰凹陷的表情符號）

		


		




		


		


		17時48分

		甲女

		我想睡一下

		


		




		


		


		17時50分

		被告

		我還沒忙完
到新社，大概1930了

		


		




		


		


		17時50分

		甲女

		喔喔
好喔

		


		




		


		


		19時37分

		甲女

		有要來嗎

		


		




		


		


		19時51分

		甲女

		沒有的話
我要去全聯了

		


		




		


		


		19時55分

		被告

		？

		


		




		


		


		19時56分

		被告

		1930...

		


		




		


		


		19時56分

		甲女

		？

		


		




		


		


		19時57分

		被告

		我有說過我幾點到了

		


		




		


		


		19時57分

		甲女

		大概，也不是確定

		


		




		


		


		19時58分

		甲女

		時間都過這麼久了

		


		




		


		


		19時59分

		被告

		喔
那我回去了

		


		




		


		


		20時00分

		甲女

		喔

		


		




		


		


		20時00分

		被告

		不然呢？

		


		




		


		


		20時00分

		甲女

		好的瞭解

		


		




		


		


		20時00分

		被告

		啊
你不是說妳要去全聯

		


		




		


		


		20時00分

		甲女

		妳不是要回去

		


		




		


		


		20時00分

		被告

		（傳送在營區外拍攝之照片）

		


		告訴意旨㈠稱此為被告有跟蹤騷擾之犯行之證據





		


		


		20時15分

		甲女

		呃
我快到全聯了

		


		（無）





		


		


		20時19分

		甲女

		而且我也以為會去吃晚餐

		


		




		


		


		20時21分

		被告

		妳也沒有回復，我應該選擇？
忙完我的工作？
來這等一個未知數？

		


		




		


		


		20時27分

		甲女

		我今天很忙
那就算了
你1930到的時候沒說

		


		




		


		


		20時28分

		甲女

		1937問的時候也沒回

		


		




		


		


		20時28分

		被告

		（傳送在營區外拍攝之照片）

		


		告訴意旨㈠稱此為被告有跟蹤騷擾之犯行之證據





		


		


		20時28分

		被告

		不是只有你忙

		


		（無）





		


		


		20時28分

		甲女

		等一下吧

		


		




		4

		112年2月9日

		00時10分

		甲女

		明天要吃什麼
留守前去吃個好吃的
如果你覺得我變胖
那就不要去吃

		113年度他字第3778號不公開卷第153至159頁

		（無）





		


		


		17時43分

		被告

		恩恩

		


		




		


		


		17時45分

		被告

		（語音通話）

		


		




		


		


		17時50分

		被告

		（語音通話）

		


		




		


		


		17時55分

		被告

		去居酒屋不
我1840到

		


		




		


		


		17時56分

		甲女

		喔

		


		




		


		


		17時56分

		被告

		我也不知道妳要忙到幾點...

		


		




		


		


		17時56分

		甲女

		結束了
因為我都有按時完成
抽檢完就沒事
我現在可以出去了

		


		




		


		


		17時57分

		甲女

		然後後（第2個「後」應為贅字）要等那麼久......

		


		




		


		


		18時08分

		甲女

		這個昨天吃過了
我今天生日
就這麼隨便喔

		


		




		


		


		18時09分

		甲女

		說實在我沒有很想去吃了
吃一些我沒有很想吃的東西
台（應為「臺」）中那麼多家

		


		




		


		


		18時10分

		甲女

		真的很無言
你是故意這樣的吧

		


		




		


		


		18時12分

		甲女

		真的很煩耶
你在意價格的話
我可以出錢啊

		


		




		


		


		18時40分

		被告

		（傳送在營區門口拍攝之照片）

		


		




		


		


		23時47分

		被告

		都是我

		


		




		


		


		23時48分

		被告

		妳有真的很想留下來嗎？
我想也沒有吧
不然應該也不是這樣對待我的吧

		


		




		


		


		23時49分

		被告

		我在意的，妳明擺著，不理

		


		




		


		


		23時50分

		被告

		是啊，我生氣走了，會回頭
妳每次都很瀟灑
那就這樣吧

		


		




		


		


		23時52分

		被告

		嗯，我也認了

		


		




		


		


		23時52分

		甲女

		你剛叫我走的
這次看起來是真的
我也只能走了

		


		




		


		


		23時54分

		被告

		（傳送在新社區公所停車場拍攝之照片）
我還在這
你回頭了嗎
是啊

		


		告訴意旨㈠稱此為被告有跟蹤騷擾之犯行之證據資料





		


		


		23時55分

		被告

		所以你做了什麼？
想彌補？

		


		（無）





		


		


		23時55分

		甲女

		先安全的回來

		


		




		


		


		23時55分

		被告

		是我該挽留
好吧
一切
妳都沒錯
沒有問題

		


		




		


		


		23時56分

		甲女

		對不起

		


		




		5

		112年2月14日

		17時58分

		被告

		妳的答案又是什麼？

		113年度他字第3778號不公開卷第161頁

		（無）





		


		


		17時59分

		被告

		我的答案...其實早就掛在嘴邊了，每當出去在外面，我是怎麼介紹妳的

		


		




		


		


		18時00分

		被告

		但...妳在意過嗎？

		


		




		


		


		18時01分

		甲女

		女朋友
那就這樣吧
我們之間的鴻溝很深
也跨不過去

		


		




		


		


		18時11分

		甲女

		是故意用玩伴這個詞攻擊我嗎？

		


		




		


		


		18時12分

		甲女

		你隱瞞很多，是可以讓人放心走嗎？
你家裡

		


		




		


		


		18時13分

		甲女

		你之前一直說會處理你家的事情也是拖很久
之前問你正規班
也是不了了知
你自己隱瞞太多
是要我怎麼相信啊

		


		




		


		


		18時14分

		甲女

		甚至跟我說之前送我的手鍊被偷了
我其實很不相信耶
都覺得你是又把它拿去賣了
誰有膽去偷幹部的寢室

		


		




		


		


		18時15分

		甲女

		誰知道幹部的貴重物品放哪裡
你自己隱瞞一堆事情
不要到最後
把事情都怪到我身上

		


		




		


		


		18時19分

		甲女

		我問的問題你都避而不答
連你家都不願意讓我去

		


		




		


		


		18時20分

		甲女

		你為什麼要這樣閃避我的問題
口頭承諾有什麼用

		


		




		


		


		18時21分

		甲女

		你可以告訴我嗎
真的讓人很累

		


		




		


		


		19時17分

		被告

		（傳送在營區大門外拍攝之照片）
我等到2000

		


		告訴意旨㈠稱此為被告有跟蹤騷擾之犯行之證據資料 



		


		


		19時31分

		甲女

		我說不用
已經說了

		


		（無）





		


		


		19時58分

		被告

		（語音通話）
（語音通話）
不用我態度放軟

		


		




		


		


		20時02分

		甲女

		情人節打擾到我？
幹
這種鬼話
你也說得出來

		


		




		


		


		20時02分

		被告

		妳就一副又是妳處處得理

		


		




		


		


		20時03分

		被告

		嫖妓妳都能說了
嗯
我還能說什麼？
算了
那就真的封鎖別聯絡了
我態度放軟
就又馬上高高在上
有意義嗎？

		


		




		


		


		20時03分

		甲女

		（傳送與被告之對話紀錄截圖）

		


		




		


		


		20時04分

		被告

		喔

		


		




		


		


		20時04分

		甲女

		喔

		


		




		


		


		20時04分

		被告

		我生氣還會剝蝦
甘天氣什麼事
哎
封鎖吧，就跟111年5月23日一樣
就這樣吧

		


		




		


		


		20時04分

		甲女

		你是強迫我嗎
奇怪了

		


		




		


		


		20時04分

		被告

		真的，我態度放軟又一樣

		


		




		


		


		20時05分

		被告

		這就是溝通？
嗯

		


		




		


		


		20時05分

		甲女

		我說不用
強迫我去拿

		


		




		


		


		20時05分

		被告

		對

		


		




		


		


		20時05分

		甲女

		然後後（第2個「後」應為贅字」
我問的問題

		


		




		


		


		20時05分

		被告

		我是來示好

		


		




		


		


		20時06分

		甲女

		就又不說了

		


		




		


		


		20時05分

		被告

		那也不用說了
開車我是要打屁喔？
好了，也不用說了

		


		




		


		


		20時05分

		甲女

		一個多小時前就說了

		


		




		


		


		20時07分

		被告

		就這樣吧
就這樣吧
麻煩一下了

		


		




		


		


		20時08分

		甲女

		幹
什麼都要逼我
好啊
我去拿

		


		




		


		


		20時08分

		被告

		我已經離開了

		


		




		


		


		20時08分

		甲女

		這週我要去你家裡看

		


		




		


		


		20時09分

		被告

		不用了

		


		




		


		


		20時09分

		甲女

		喔
那就算了

		


		




		


		


		20時09分

		被告

		所以，麻煩封鎖一下

		


		




		


		


		20時09分

		甲女

		欸

		


		




		


		


		20時09分

		被告

		跟這一樣就行

		


		




		


		


		20時09分

		甲女

		你要封鎖
自便
不要什麼都叫我

		


		




		


		


		20時09分

		被告

		呃

		


		




		


		


		20時10分

		被告

		當初封的是你
不是我
就麻煩妳也回到當初的狀態就好

		


		




		


		


		20時13分

		被告

		這段時間我當我自己腦袋撞壞一段時間就行

		


		




		


		


		20時17分

		甲女

		要來不說
就只是拿個鬆餅
情人節？
很敷衍啊
我冰箱都空了
你有問嗎？
奇怪了

		


		




		6















































































































		112年9月20日















































































































		17時30分

		被告

		所以，晚上？
約哪裡？

		113年度他字第3778號不公開卷第163頁















































































































		（無）















































































































		


		


		17時30分

		甲女

		嗯

		


		




		


		


		17時30分

		被告

		約哪裡？

		


		




		


		


		17時30分

		甲女

		哪裡方便
你覺得呢

		


		




		


		


		17時40分

		被告

		我才剛要到彰化
妳決定吧

		


		




		


		


		17時40分

		甲女

		我決定嗎？

		


		




		


		


		17時44分

		被告

		嗯
我還在開車
快到了

		


		




		


		


		17時45分

		被告

		妳還沒吃晚餐的話，也可以看妳想吃什麼

		


		




		


		


		17時49分

		甲女

		哪裡

		


		




		


		


		17時49分

		被告

		工廠，我先洗澡，等我一下

		


		




		


		


		17時49分

		被告

		也可以約台（應為「臺」）中，妳方便就好

		


		




		


		


		17時49分

		甲女

		好喔
我最近沒胃口
可以講話的地方就好

		


		




		


		


		18時02分

		被告

		那妳有想法？

		


		




		


		


		18時02分

		甲女

		星巴克嗎

		


		




		


		


		18時06分

		甲女

		我也去盥洗一下

		


		




		


		


		18時10分

		被告

		可以
哪家

		


		




		


		


		18時20分

		

甲女

		豐原或東山

		


		




		


		


		18時40分

		被告

		東山吧，大概1930到

		


		




		


		


		19時05分

		甲女

		好

		


		




		


		


		19時25分

		甲女

		（語音通話）

		


		




		


		


		19時50分

		甲女

		（語音通話）

		


		




		


		


		20時35分

		被告

		又是浪費時間

		


		




		


		


		20時37分

		甲女

		偉只是想表達我很抱歉
但我也不知道怎麼面對妳
這陣子我很不好過

		


		




		


		


		20時38分

		被告

		我要的只是妳怎麼處理

		


		




		


		


		20時38分

		甲女

		心中一直難受

		


		




		


		


		20時38分

		被告

		不是在那我很抱歉
這跟酒駕的人，沒什麼兩樣
我好抱歉，我很後悔，我很難受
但

		


		




		


		


		20時38分

		甲女

		把你送我的東西賣掉，把錢給你
可以嗎？

		


		




		


		


		20時38分

		被告

		還是做了最不該做的事
不是？

		


		




		


		


		20時38分

		甲女

		過去了

		


		




		


		


		20時40分

		被告

		酒駕，過去的（應為「得」）更快，酒駕了，就沒有路

		


		




		


		


		20時40分

		甲女

		我也誠心反省 

		


		




		


		


		20時40分

		被告 

		我本來以為你會說你想怎麼做
喔喔 

		


		




		


		


		20時41分

		被告

		結果，裂痕，沒法繼續
嗯 

		


		




		


		


		20時41分

		甲女

		這個

		


		




		


		


		20時41分

		被告 

		這才是重點 

		


		




		


		


		20時41分

		甲女

		你過不去

		


		




		


		


		20時41分

		被告

		你想表達的
我過不去？
那是因為心被撕爛的，不是你

		


		




		


		


		20時41分

		甲女

		對不起

		


		




		


		


		20時42分

		甲女 

		我知道你對我很好 

		


		




		


		


		20時42分

		被告

		而且，結果不是跟我說的一樣

		


		




		


		


		20時43分

		被告 

		改越（應為「約」）今天
也是我配合
然後呢
就先說個我等等就要回去，意思是什麼
沒時間
一樣啊 

		


		




		


		


		20時43分

		甲女

		我工作真的很忙
但是我說的你都不相信
拜託放過彼此好嗎？

		


		




		


		


		20時44分

		被告

		喔喔，很忙？？現在開始的？

		


		




		


		


		20時44分

		甲女

		近半年真的很忙

		


		




		


		


		20時45分

		被告

		那你就去忙
不打擾

		


		




		


		


		20時45分

		甲女

		你可以不要生氣嘛 

		


		




		


		


		20時45分

		被告 

		我沒有生氣 
幹嘛生氣
跟我預判的一樣

		


		




		


		


		20時45分

		甲女

		你生氣就是這樣

		


		




		


		


		20時46分

		被告

		我只是覺得好笑而已
再者
能賣多少？我又要被你媽說成怎樣？
不敢想

		


		




		


		


		20時47分

		甲女

		我先開車
抱歉

		


		




		


		


		20時47分

		被告

		行啊

		


		




		


		


		20時47分

		甲女

		我希望你能好好的 

		


		




		


		


		20時47分

		被告 

		反正永遠都是這樣

		


		




		


		


		20時47分

		甲女 

		照顧自己 

		


		




		


		


		20時47分

		被告 

		就算我能回頭，還是一樣

		


		




		


		


		20時48分

		被告 

		永遠都如此
有什麼意義 

		


		




		


		


		20時53分

		被告

		（傳送在新社區公所停車場拍攝之照片）

		


		告訴意旨㈠稱此為被告有跟蹤騷擾之犯行之證據資料



		


		


		20時53分

		被告

		所以，連朋友，都不需要了

		


		（無）



		


		


		20時54分

		被告

		就像我講的，時間機會、都是妳自己選的

		


		




		


		


		21時12分

		甲女

		（語音通話）

		


		




		


		


		21時32分

		被告

		我是不知道妳媽打電話給我的用意是什麼
但是，麻煩妳自己先跟妳媽說清楚

		


		




		


		


		21時32分

		甲女

		不然妳要我怎麼做

		


		




		


		


		21時37分

		被告

		不要到時候又變成是我的問題

		


		




		


		


		21時37分

		被告

		嗯

		


		




		


		


		21時37分

		被告

		還有很多
請不要再造成我的困擾

		


		




		


		


		21時57分

		被告

		呃

		


		




		


		


		21時57分

		被告

		好

		


		




		


		


		21時58分

		被告

		真的不是我對不起妳
該做的

		


		




		


		


		21時58分

		被告

		好
我知道

		


		




		


		


		21時58分

		被告

		該花的

		


		




		


		


		21時58分

		被告

		你被誤會

		


		




		7

		不詳日期

		15時17分

		被告

		我跟黃律約1530，所以妳認為，我現在應該回頭，回彰化？還是？

		113年度他字第3778號不公開卷第139至140頁





































		（無）





		


		


		15時30分

		甲女

		回彰化
我覺得不需要這樣

		


		




		


		


		15時47分

		被告

		嗯...

		


		




		


		


		16時01分

		被告

		我辦完緩停委託，也結算完費用了。

		


		




		


		


		16時29分

		甲女

		謝謝

		


		




		


		


		16時35分

		被告

		嗯，我要回去了

		


		




		


		


		16時37分

		被告

		（傳送在馬路邊拍攝之照片）

		


		告訴意旨㈠稱此為被告有跟蹤騷擾之犯行之證據



		


		


		16時37分

		甲女

		路上小心

		


		（無）



		


		


		16時38分

		被告

		這是你家門外

		


		告訴意旨㈠稱此為被告有跟蹤騷擾之犯行之證據



		


		


		18時30分

		甲女

		也沒事先約好
那就這樣吧

		


		（無）





		


		


		18時30分

		被告

		呵呵
好吧

		


		




		


		


		18時32分

		被告

		我沒有想靠北，但是真的永遠都是這樣（苦笑的表情符號）

		


		




		


		


		18時36分

		甲女

		可以不要一直試探嗎

		


		




		


		


		18時41分

		被告

		抱歉還沒回到之前的狀態

		


		




		


		


		18時47分

		被告

		最近做自己習慣了
那真的不是什麼試探...
只是習慣把感受表達出來...
抱歉

		


		




		


		


		18時49分

		被告

		好了，走了
再見

		


		




		


		


		18時52分

		被告

		（傳送在馬路邊拍攝之照片）

		


		




		


		


		18時53分

		甲女

		掰掰

		


		




		


		


		19時02分

		被告

		只是覺得自己很笨，明知結果，雀（應為「卻」）每次都要找心痛

		


		








 
附件
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146號
聲  請  人  1130422A（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1130422B（真實姓名年籍詳卷）
共      同  
代  理  人  秦睿昀律師
            洪珮珊律師
            李佳穎律師
被      告  蘇暐友


上列聲請人因告訴被告違反跟蹤騷擾防治法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檢察分署檢察長中華民國113年8月29日駁回再議之處分（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521號，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3年度偵字第31260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如「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所載(如附件)。
二、按聲請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而駁回之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聲請人即告訴人1130422A(真實姓名詳卷，下稱甲女)以被告蘇暐友（下稱被告）違反跟蹤騷擾防治法等罪嫌，向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下稱臺中地檢署）提出告訴，經該署檢察官以113年度偵字第31260號為不起訴處分，聲請人不服而聲請再議，再經臺灣高等檢察署臺中分署（下稱臺中高分檢）檢察長於民國113年8月29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2521號認再議為無理由而予以駁回，駁回再議處分書於113年9月4日送達於甲女，而聲請人係於113年9月13日委任律師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業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卷宗核閱無誤，並有刑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狀上本院收狀章及委任狀附卷可稽，是聲請人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未逾10日法定期間，程序上合於首揭法條規定，合先敘明。
三、按刑事訴訟法之「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其目的無非係欲對於檢察官起訴裁量有所制衡，除貫徹檢察機關內部檢察一體之原則所含有之內部監督機制外，另宜有檢察機關以外之監督機制，由法院保有最終審查權而介入審查，提供告訴人多一層救濟途徑，以促使檢察官對於不起訴處分為最慎重之篩選，審慎運用其不起訴裁量權。是法院僅係就檢察機關之處分是否合法、適當予以審究。且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雖如同自訴人提起自訴使案件進入審判程序，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制度既係在監督是否存有檢察官本應提起公訴之案件，反擇為不起訴處分或緩起訴處分之情，是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前提，仍必須以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檢察官應提起公訴之情形，亦即該案件已經跨越起訴門檻，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又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4項雖規定法院審查是否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得為必要之調查」，揆諸前開說明，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調查證據之範圍自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可就告訴人所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可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應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判斷是否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否則將使法院身兼檢察官之角色，而有回復糾問制度之疑慮，已與本次修法所闡明之立法精神不符，違背刑事訴訟制度最核心之控訴原則。　　
四、臺中地檢署檢察官偵查後，為不起訴處分，理由略以：
　㈠告訴意旨㈠之部分：被告坦承於112年2月間曾多次到營區找告訴人甲女，然辯稱並未有跟蹤騷擾之意圖，是因為這段期間被告與告訴人甲女多次吵架，又告訴人甲女曾說想吃鬆餅，被告購買鬆餅前往營區欲交給告訴人甲女，告訴人甲女又不接受等語。經查，被告所辯有被告與告訴人甲女之對話紀錄在卷可稽，應認被告所辯並非無據，又告訴人僅提出告證1之照片為證，觀諸照片內容，尚不足以認定被告確實涉有實行跟蹤騷擾之行為，故被告此部分罪嫌尚有不足。
　㈡告訴意旨㈡之部分：被告堅決否認有何恐嚇取財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犯行，辯稱：「只是要請她把我之前幫她代繳信用卡的錢、他跟我周轉的現金還給我。」、「之前因為告訴人甲女關係，我向融資公司借了一筆貸款，融資公司說要有朋友或男女朋友電話號碼，我才留告訴人甲女電話給公司。」、「我這麼做對於他跟我都沒有好處，我後來直接去他的部隊申訴，他們部隊也是有根據我給的資料做調查......他部隊認識很多人，可能長官會去保護她」等語。經查，觀諸被告提出之台新銀行帳戶交易明細表、被告與告訴人甲女簡訊對話紀錄，可知被告向融資公司所貸款項，多數均匯給告訴人甲女使用，且被告提供告訴人甲女資料係依融資公司要求，被告顯無意圖為自己利益或損害他人利益，而提供他人個人資料之犯意。另按刑法第346條第1項之恐嚇取財罪，須以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意圖，以恐嚇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之行為為構成要件，缺一即不能成立該罪，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3810號判決可資參照。本件被告僅係要求告訴人甲女還款，難認有何恐嚇取財之犯意，應認被告此部分犯罪嫌疑不足。
　㈢告訴意旨㈢之部分：被告堅決否認有何加重誹謗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犯行，辯稱：他一直跟我說這個長官一直在性騷擾他，在更之前有邀約他單獨出遊吃飯，或者是說部隊出任務時，這個長官也會跟她同車，長官會對他有一些較為親密的動作，我那時候就說聽他這樣講，感覺是性騷擾，那為何不勇敢申訴他，他都跟我說她不想要這麼做，甚至我也曾經載告訴人甲女去那位長官家裡，我有提出我陪同他下車，她要拿東西給那位長官，他也拒絕我說不要，他後來也給我看過他跟那位長官在TELEGRAM上面的對話紀錄。那位長官三不五時也會用TELEGRAM打電話給他，我有問告訴人甲女為何要接他電話，告訴人甲女就說接個電話而已沒有什麼，後來告訴人甲女又傳他個人的自拍給那位長官看，那位長官還有稱讚他，我還有問告訴人甲女為何不提告訴，我在跟○○○旅提出申訴時，也有提到這件事情。告訴人甲女後來好像是在113年1月，確切時間我不確定，有對這位長官正式提出部隊的性騷擾申訴，我會知道是因為告訴人甲女提出申訴時，她有把我跟她的對話提出給監察官，監察官有問我能不能去部隊幫告訴人甲女作證等語。經查，被告於臉書所言告訴人甲女與多名男子不正當行止之貼文，均有所本，並非憑空捏造之不實訊息，此有被告提供之附件13至19及○○○○○○○旅案件調查洽談記要、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決議書、本署偵查筆錄附卷可稽，是以，被告所發表之言論，既已經合理之查證，且有相當理由證明其為真實，則與前開釋字第509號解釋文意旨相符，又告訴人甲女為我國陸軍校級軍官，並非一般士兵，其言行舉止均與部隊之紀律、形象有較大之關聯，是以，被告所述非謂完全僅屬告訴人甲女個人私德之範疇，而與公共利益無涉，爰被告所為尚非屬刑法誹謗罪處罰之要件。又被告於臉書貼文所謂「黃女生氏少校」、「名門高校、正統軍校」、「突○隊、6○旅、航○部」，均無法使不特定之多數人僅憑上述描述，即明確知悉告訴人甲女之個人資訊，亦難合於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要求。據此，應認被告此部分犯罪嫌疑不足。
　㈣告訴意旨㈣之部分：按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對於「恐嚇」之要求，除加害人主觀上要有恐嚇之犯意，並有「具體之惡害通知」，同時客觀上其所恐嚇之內容，需一般人於同種情形下，皆會感受到畏懼始足當之；而刑法第304條之強制罪，係加害人以強暴、脅迫方式，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權利之行使。惟查，被告向告訴人甲女任職部隊申訴告訴人甲女與多名男子有不正當之行止一節，尚難謂係惡害通知，亦難認有何妨害告訴人甲女行使權利之情形，因認被告此部分犯罪嫌疑不足。
　㈤告訴意旨㈤之部分：被告堅決否認有何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犯行，辯稱：我們兩個原本各有一個小帳，原本應該有1個粉絲是告訴人甲女的小帳，後來我把他踢掉，我有截圖給他看，問他不覺得這些事情很荒唐嗎，我截圖給他看的時候，該IG帳號是私人帳號，而且是0粉絲0追蹤，照片只有我自己看得到，他有這張照片也是我截圖傳給他的。那些貼文我在截圖給他後也從我的IG撤掉等語。經查，該帳號粉絲及追蹤人數均為0，據被告所言，原先粉絲僅為告訴人甲女1人，意即一開始只有被告與告訴人甲女可以看見前揭照片，經被告將告訴人甲女從粉絲剔除後，已無任何人可看到該3張照片，被告僅係利用該帳戶紀錄自己之生活，並未公開予不特定之第三人，是難認被告有何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犯行，應認被告此部分犯罪嫌疑不足。
五、聲請人不服上開不起訴處分而聲請再議，經臺中高分檢檢察長駁回，理由略以：
　　本件原檢察官偵查後以「㈠告訴意旨㈠之部分：被告坦承於112年2月間曾多次到營區找聲請人甲女，然辯稱並未有跟蹤騷擾之意圖，是因為這段期間被告與聲請人甲女多次吵架，又聲請人甲女曾說想吃鬆餅，被告購買鬆餅前往營區欲交給聲請人甲女，聲請人甲女又不接受等語。經查，被告所辯有被告與聲請人甲女之對話紀錄在卷可稽，應認被告所辯並非無據，又聲請人甲女僅提出告證1之照片為證，觀諸照片內容，尚不足以認定被告確實涉有實行跟蹤騷擾之行為，故被告此部分罪嫌尚有不足。㈡告訴意旨㈡之部分：被告堅決否認有何恐嚇取財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犯行，辯稱：『只是要請她把我之前幫她代繳信用卡的錢、他跟我周轉的現金還給我。」、「之前因為聲請人甲女關係，我向融資公司借了一筆貸款，融資公司說要有朋友或男女朋友電話號碼，我才留聲請人甲女電話給公司。』、『我這麼做對於他跟我都沒有好處，我後來直接去他的部隊申訴，他們部隊也是有根據我給的資料做調查..他部隊認識很多人，可能長官會去保護她』等語。經查，觀諸被告提出之台新銀行帳戶交易明細表、被告與聲請人甲女簡訊對話紀錄，可知被告向融資公司所貸款項，多數均匯給聲請人甲女使用，且被告提供聲請人甲女資料係依融資公司要求，被告顯無意圖為自己利益或損害他人利益，而提供他人個人資料之犯意。另按刑法第346條第1項之恐嚇取財罪，須以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所有之意圖，以恐嚇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之行為為構成要件，缺一即不能成立該罪，最高法院80年度台上字第3810號判決可資參照。本件被告僅係要求聲請人甲女還款，難認有何恐嚇取財之犯意，應認被告此部分犯罪嫌疑不足。㈢告訴意旨㈢之部分：被告堅決否認有何加重誹謗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犯行，辯稱：他一直跟我說這個長官一直在性騷擾他，在更之前有邀約他單獨出遊吃飯，或者是說部隊出任務時，這個長官也會跟她同車，長官會對他有一些較為親密的動作，我那時候就說聽他這樣講，感覺是性騷擾，那為何不勇敢申訴他，他都跟我說她不想要這麼做，甚至我也曾經載聲請人甲女去那位長官家裡，我有提出我陪同他下車，她要拿東西給那位長官，他也拒絕我說不要，他後來也給我看過他跟那位長官在TELEGRAM上面的對話紀錄。那位長官三不五時也會用TELEGRAM打電話給他，我有問聲請人甲女為何要接他電話，聲請人甲女就說接個電話而已沒有什麼，後來聲請人甲女又傳他個人的自拍給那位長官看，那位長官還有稱讚他，我還有問聲請人甲女為何不提告訴，我在跟○旅提出申訴時，也有提到這件事情。聲請人甲女後來好像是在113年1月，確切時間我不確定，有對這位長官正式提出部隊的性騷擾申訴，我會知道是因為聲請人甲女提出申訴時，她有把我跟她的對話提出給監察官，監察官有問我能不能去部隊幫聲請人甲女作證等語。經查，被告於臉書所言聲請人甲女與多名男子不正當行止之貼文，均有所本，並非憑空捏造之不實訊息，此有被告提供之附件13至19及○○○○○旅案件調查洽談記要、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決議書、本署偵查筆錄附卷可稽，是以，被告所發表之言論，既已經合理之查證，且有相當理由證明其為真實，則與前開釋字第509號解釋文意旨相符，又聲請人甲女為我國陸軍校級軍官，並非一般士兵，其言行舉止均與部隊之紀律、形象有較大之關聯，是以，被告所述非謂完全僅屬聲請人甲女個人私德之範疇，而與公共利益無涉，爰被告所為尚非屬刑法誹謗罪處罰之要件。又被告於臉書貼文所謂『○○○○少校』、『名門高校、正統軍校』、『○○隊、○○旅、○○部』，均無法使不特定之多數人僅憑上述描述，即明確知悉聲請人甲女之個人資訊，亦難合於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1條之要求。據此，應認被告此部分犯罪嫌疑不足。㈣告訴意旨㈣之部分：按刑法第305條之恐嚇危害安全罪，對於『恐嚇』之要求，除加害人主觀上要有恐嚇之犯意，並有『具體之惡害通知』，同時客觀上其所恐嚇之內容，需一般人於同種情形下，皆會感受到畏懼始足當之；而刑法第304條之強制罪，係加害人以強暴、脅迫方式，使人行無義務之事或妨害權利之行使。惟查，被告向聲請人甲女任職部隊申訴聲請人甲女與多名男子有不正當之行止一節，尚難謂係惡害通知，亦難認有何妨害聲請人甲女行使權利之情形，因認被告此部分犯罪嫌疑不足。㈤告訴意旨㈤之部分：被告堅決否認有何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犯行，辯稱：我們兩個原本各有一個小帳，原本應該有1個粉絲是聲請人甲女的小帳，後來我把他踢掉，我有截圖給他看，問他不覺得這些事情很荒唐嗎，我截圖給他看的時候，該IG帳號是私人帳號，而且是0粉絲0追蹤，照片只有我自己看得到，他有這張照片也是我截圖傳給他的。那些貼文我在截圖給他後也從我的IG撤掉等語。經查，該帳號粉絲及追蹤人數均為0，據被告所言，原先粉絲僅為聲請人甲女1人，意即一開始只有被告與聲請人甲女可以看見前揭照片，經被告將聲請人甲女從粉絲剔除後，已無任何人可看到該3張照片，被告僅係利用該帳戶紀錄自己之生活，並未公開予不特定之第三人，是難認被告有何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犯行，應認被告此部分犯罪嫌疑不足。」等語，而以罪嫌不足，為不起訴處分，經核，尚無不合。按本件聲請人甲女經傳訊未到庭，經告訴代理人到庭陳稱，與被告在108年至109年間、111年到112年間交往，聲請意旨認112年間2月6、7、8、9、12、14日及同年9月20日均出現營區外拍照傳送予聲請人甲女等，認被告有跟蹤騷擾犯行，惟本件被告與甲女為男女朋友期間不短，且期間被告曾持續因應甲女之需求，而匯給甲女數十萬元，之後由雙方之對話可知，因為財務上及甲女另有其他男女關係，兩人發生爭執，並非無由傳送該等資料，倘真意在跟蹤騷擾，不可能在2月14日後相隔半年多，至9月20日才又至營區外拍照為傳送，且聲請人甲女倘認係被跟蹤騷擾，亦不可能於112年2月7日，主動向被告表示「晚上喔，白天我沒空。我們約明天好了 ，今天晚上要飛，下來都八點了，順便明天你帶我去看醫生，昨天去打靶腳踩到洞越來越不舒服，你幫我查一下哪裡可以看。你晚上可以幫我買小木屋鬆餅嗎？」等語(參見再議狀第5、6頁對話)，另再議意旨所另提出111年4月5、6、10、19日、5月1日、8月19日之對話，乃在男女朋友分合期間之對話，且未在原提告及處分之範圍，均顯難認被告就此部分，涉有跟蹤騷擾防制法犯行，原處分應予補充。而就告訴意旨㈡部分，原處分已說明未構成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及恐嚇取財犯行，聲請人就此仍執詞以己意解釋，認係構成該等犯行，容不足採。另就告訴意旨㈤部分，再議理由，未指明原處分有何違誤，而就告訴意旨㈢㈣㈤部分，聲請人甲女因不當男女關係曾為○○○○第○旅為記過處分，後雖經國防部陸軍司令部決議撤銷原處置發回另為適法處理，有決議書影本附卷，而被告其申訴及於臉書上一般人無法特定對象之發文，不構成加重誹謗、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恐嚇、強制等犯行，已經原處分說明甚詳，聲請人再議理由意旨內容所指各情，經核亦係對原檢察官已論斷之事項，再次爭執為相反之論述，或為其見解之表述，不足以影響原處分本旨之認定，又原檢察官之論斷，經核合於經驗法則及論理法則，與證據法則無違，是本件自無從發回續查或命令起訴。
六、前開不起訴處分及駁回聲請再議處分所憑之事證，業經本院調閱前開卷證核閱屬實，而前開不起訴處分及駁回聲請再議處分所憑之理由，亦已詳予論述，經核並無悖於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證據法則之情事。且查：
　㈠告訴意旨㈠所稱被告違反跟蹤騷擾防治法部分：
　　被告固自承有於如附表「日期」欄所示時間，至營區外等候甲女並拍攝照片後傳送給甲女等情，然經檢視被告與甲女之LINE對話紀錄內容（如附表），前開時間，被告去找甲女之原因，或為甲女要求被告幫忙買小木屋鬆餅、或詢問被告是否一起吃晚餐、或對於生日當天被告未用心擇定餐廳感到不滿導致兩人發生口角，因此被告在營區外等候甲女、或於情人節時對被告表示怕打擾她感到不滿，甲女並主動要求要到被告家看房子但遭被告拒絕，被告當時原在營區外等候甲女後來開車離去、甲女與被告就彼此感情未來走向進行討論等情；再衡酌上開時間甲女曾要求被告協助查詢就診醫院、質問被告為何未關心其冰箱內空了等情，此有被告與甲女之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參（見113年度他字第3778號不公開卷第77、79、145至163頁），綜合其等對話脈絡整體觀察，難認被告有違反跟蹤騷擾防治法之犯罪嫌疑。
　㈡告訴意旨㈡所稱被告恐嚇取財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部分：
　　被告否認犯行，辯稱：我之前為了幫甲女繳信用卡費，還給甲女保養品、化妝品，甚至直接匯錢給甲女，所以我去跟融資公司借款，融資公司要我留親友電話，我先留我親人的，但融資公司說還要有朋友的電話，我才會把甲女的電話給他們等語，經檢視卷內被告台新銀行帳號00000000000000號交易明細表，及被告與甲女之LINE對話紀錄，甲女傳送「贈與的東西」、「沒有再拿回去的」......「把你送我的東西賣掉，把錢給你」、「可以嗎」，此有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13年4月23日北院英113司執助快字第7873號函、被告之台新銀行00000000000000號帳戶交易明細表、被告與甲女之LINE對話紀錄在卷可參（見113年度他字第3778號不公開卷第163、165至187頁），被告與甲女就其等間財物往來原因或有認知上不同，被告前開所辯並非完全無憑，依卷內資料，難以遽認被告有恐嚇取財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主觀犯意。
　㈢告訴意旨㈢稱被告加重誹謗及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部分：
　⒈按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條規定：「為規範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以避免人格權受侵害，並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利用，特制定本法。」就該條文及其立法理由相互參照之下，個人資料保護之目的，係為避免因濫用當事人之資訊而侵害其權益，故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必須在合理使用之範圍內始得為之，以避免造成個人人格權受到侵害。而個人資料保護法所指「個人資料」，係指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病歷、醫療、基因、性生活、健康檢查、犯罪前科、聯絡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方式識別該個人之資料，同法第2條第1款亦有明定。質言之，就資訊之本身進行觀察，若藉由比對、連結、勾稽等方式，已足以辨識、特定具體個人之資訊，即資訊之內容與特定個人間已具備「直接識別性」、「識別之重要性」時，此時既涉及個人資料之保障，自有個人資料保護法之適用。反之，倘資訊之本身根本無從或難以識別究係何人，縱使依客觀方式進行推測，亦無法確定究係何一特定之個人時，則對於該資訊之蒐集、處理或利用，並未侵害特定個人之資訊，自不在個人資料保護法規範之範圍。
　⒉經檢視被告臉書貼文，依「○○○○少校」、「名門高校、正統軍校」、「○○隊、○○○旅、○○部、陸○部、國○部」，此有臉書貼文截圖在卷可參（見113年度他字第3778號不公開卷第29、30頁），就上開資訊本身進行勾稽比對觀察，實無從使不特定之多數人僅憑上述描述，即明確知悉該人真實身分，是難認難認被告有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犯罪嫌疑；而被告於臉書描述該人有何等行為，因無從由前開資料連結指涉特定人，自難遽認被告有加重毀謗之犯罪嫌疑。
　㈣告訴意旨㈣之所稱被告向甲女服役單位申訴甲女與多名男子有不正當行為部分：
　　經檢視卷附「國軍人員違反『性別分際』懲罰基準參考表」，與異性獨處一室、任意進出異性寢室、營內親密行為、巧藉名義邀約、強迫應酬、不當男女關係，均為應懲處之行為（見113年度他字第3778號不公開卷第53頁），是被告向甲女服役單位申訴請求調查甲女有無上開應懲處行為，尚難謂係惡害通知，亦難認有何妨害聲請人甲女行使權利之情形，是被告犯罪嫌疑不足。
　㈤原不起訴處分書論理甚詳，先爰引實務見解後，兼衡參照被告與甲女之供述，再就卷內證據詳加勾稽比對，審慎判斷後得出被告上開所為未達起訴門檻之結論，而給予被告不起訴處分，並未違反經驗及論理法則，尚無可議之處。聲請意旨稱不起訴處分不利於甲女，進而指摘原檢察官不公正等情，難認有據，聲請人以檢察官心證偏頗為由聲請調查證據，本院認為並無調查必要性，並予敘明。
七、綜上所述，依目前卷內所存之證據，尚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而應由檢察官提起公訴之情形，即本案尚未達到起訴門檻，則臺中高分檢檢察長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認為被告之犯罪嫌疑不足，駁回聲請人對於臺中地檢署檢察官不起訴處分之再議聲請，核無不合，又法院對於聲請准予提起自訴之調查證據範圍，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得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聲請人仍執陳詞聲請准予提起自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刑事第五庭　　審判長法　官　簡芳潔
　　　　　　　　　　　　　　　　　　　法　官　蕭孝如
　　　　　　　　　　　　　　　　　　　法　官　林皇君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裁定不得抗告。
　　　　　　　　　　　　　　　　　　　書記官　吳佳蔚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3 　　日
附表
編號 日期 時間（以下均為大略時間） 傳送訊息者 傳送內容 證據出處 備註 1      112年2月6日       12時42分 被告  麻煩一下  我到了   113年度他字第3778號不公開卷第145至149頁      （無）   12時43分 被告 （被告在營區大門外拍攝之照片）  告訴意旨㈠稱此為被告有跟蹤騷擾之犯行之證據    12時47分 甲女  我坐中戰都快吐了 晚上再拿   （無）    12時47分  被告  抱歉 我晚上有事       12時48分 甲女  有空我再去找你       23時48分  被告 明天，我會再去台中一趟     2      112年2月7日     7時43分   甲女 晚上喔 我白天沒空   113年度他字第3778號不公開卷第149頁     （無）   9時39分  甲女 我們約明天好了 今天晚上要飛 下來都八點了 順便明天你帶我去看生 昨天打靶腳踩到洞越來越不舒服（哭泣的表情符號）你幫我查一下哪裡可以看     17時03分  甲女 你晚上可以幫我買小木屋鬆餅嗎      20時17分 被告  （手持鬆餅之照片）     20時23分 被告 2040     20時41分 被告 （被告在營區大門外拍攝之照片）  告訴意旨㈠稱此為被告有跟蹤騷擾之犯行之證據    20時45分 被告 （被告與甲女語音通話）  （無）     20時45分 甲女  我才剛下來     20時54分 甲女 等我一下   3 112年2月8日 12時34分 甲女 晚上是要拿東西而已嗎？還是要吃飯 113年度他字第3778號不公開卷第151頁 （無）    15時32分 被告 我沒意見     17時09分 被告 所以？     17時36分 甲女 寒假戰鬥營剛結束     17時37分 甲女 超累（臉頰凹陷的表情符號）     17時48分 甲女 我想睡一下     17時50分 被告 我還沒忙完 到新社，大概1930了     17時50分 甲女 喔喔 好喔     19時37分 甲女 有要來嗎     19時51分 甲女 沒有的話 我要去全聯了     19時55分 被告 ？     19時56分 被告 1930...     19時56分 甲女 ？     19時57分 被告 我有說過我幾點到了     19時57分 甲女 大概，也不是確定     19時58分 甲女 時間都過這麼久了     19時59分 被告 喔 那我回去了     20時00分 甲女 喔     20時00分 被告 不然呢？     20時00分 甲女 好的瞭解     20時00分 被告 啊 你不是說妳要去全聯     20時00分 甲女 妳不是要回去     20時00分 被告 （傳送在營區外拍攝之照片）  告訴意旨㈠稱此為被告有跟蹤騷擾之犯行之證據    20時15分 甲女 呃 我快到全聯了  （無）    20時19分 甲女 而且我也以為會去吃晚餐     20時21分 被告 妳也沒有回復，我應該選擇？ 忙完我的工作？ 來這等一個未知數？     20時27分 甲女 我今天很忙 那就算了 你1930到的時候沒說     20時28分 甲女 1937問的時候也沒回     20時28分 被告 （傳送在營區外拍攝之照片）  告訴意旨㈠稱此為被告有跟蹤騷擾之犯行之證據    20時28分 被告 不是只有你忙  （無）    20時28分 甲女 等一下吧   4 112年2月9日 00時10分 甲女 明天要吃什麼 留守前去吃個好吃的 如果你覺得我變胖 那就不要去吃 113年度他字第3778號不公開卷第153至159頁 （無）    17時43分 被告 恩恩     17時45分 被告 （語音通話）     17時50分 被告 （語音通話）     17時55分 被告 去居酒屋不 我1840到     17時56分 甲女 喔     17時56分 被告 我也不知道妳要忙到幾點...     17時56分 甲女 結束了 因為我都有按時完成 抽檢完就沒事 我現在可以出去了     17時57分 甲女 然後後（第2個「後」應為贅字）要等那麼久......     18時08分 甲女 這個昨天吃過了 我今天生日 就這麼隨便喔     18時09分 甲女 說實在我沒有很想去吃了 吃一些我沒有很想吃的東西 台（應為「臺」）中那麼多家     18時10分 甲女 真的很無言 你是故意這樣的吧     18時12分 甲女 真的很煩耶 你在意價格的話 我可以出錢啊     18時40分 被告 （傳送在營區門口拍攝之照片）     23時47分 被告 都是我     23時48分 被告 妳有真的很想留下來嗎？ 我想也沒有吧 不然應該也不是這樣對待我的吧     23時49分 被告 我在意的，妳明擺著，不理     23時50分 被告 是啊，我生氣走了，會回頭 妳每次都很瀟灑 那就這樣吧     23時52分 被告 嗯，我也認了     23時52分 甲女 你剛叫我走的 這次看起來是真的 我也只能走了     23時54分 被告 （傳送在新社區公所停車場拍攝之照片） 我還在這 你回頭了嗎 是啊  告訴意旨㈠稱此為被告有跟蹤騷擾之犯行之證據資料    23時55分 被告 所以你做了什麼？ 想彌補？  （無）    23時55分 甲女 先安全的回來     23時55分 被告 是我該挽留 好吧 一切 妳都沒錯 沒有問題     23時56分 甲女 對不起   5 112年2月14日 17時58分 被告 妳的答案又是什麼？ 113年度他字第3778號不公開卷第161頁 （無）    17時59分 被告 我的答案...其實早就掛在嘴邊了，每當出去在外面，我是怎麼介紹妳的     18時00分 被告 但...妳在意過嗎？     18時01分 甲女 女朋友 那就這樣吧 我們之間的鴻溝很深 也跨不過去     18時11分 甲女 是故意用玩伴這個詞攻擊我嗎？     18時12分 甲女 你隱瞞很多，是可以讓人放心走嗎？ 你家裡     18時13分 甲女 你之前一直說會處理你家的事情也是拖很久 之前問你正規班 也是不了了知 你自己隱瞞太多 是要我怎麼相信啊     18時14分 甲女 甚至跟我說之前送我的手鍊被偷了 我其實很不相信耶 都覺得你是又把它拿去賣了 誰有膽去偷幹部的寢室     18時15分 甲女 誰知道幹部的貴重物品放哪裡 你自己隱瞞一堆事情 不要到最後 把事情都怪到我身上     18時19分 甲女 我問的問題你都避而不答 連你家都不願意讓我去     18時20分 甲女 你為什麼要這樣閃避我的問題 口頭承諾有什麼用     18時21分 甲女 你可以告訴我嗎 真的讓人很累     19時17分 被告 （傳送在營區大門外拍攝之照片） 我等到2000  告訴意旨㈠稱此為被告有跟蹤騷擾之犯行之證據資料    19時31分 甲女 我說不用 已經說了  （無）    19時58分 被告 （語音通話） （語音通話） 不用我態度放軟     20時02分 甲女 情人節打擾到我？ 幹 這種鬼話 你也說得出來     20時02分 被告 妳就一副又是妳處處得理     20時03分 被告 嫖妓妳都能說了 嗯 我還能說什麼？ 算了 那就真的封鎖別聯絡了 我態度放軟 就又馬上高高在上 有意義嗎？     20時03分 甲女 （傳送與被告之對話紀錄截圖）     20時04分 被告 喔     20時04分 甲女 喔     20時04分 被告 我生氣還會剝蝦 甘天氣什麼事 哎 封鎖吧，就跟111年5月23日一樣 就這樣吧     20時04分 甲女 你是強迫我嗎 奇怪了     20時04分 被告 真的，我態度放軟又一樣     20時05分 被告 這就是溝通？ 嗯     20時05分 甲女 我說不用 強迫我去拿     20時05分 被告 對     20時05分 甲女 然後後（第2個「後」應為贅字」 我問的問題     20時05分 被告 我是來示好     20時06分 甲女 就又不說了     20時05分 被告 那也不用說了 開車我是要打屁喔？ 好了，也不用說了     20時05分 甲女 一個多小時前就說了     20時07分 被告 就這樣吧 就這樣吧 麻煩一下了     20時08分 甲女 幹 什麼都要逼我 好啊 我去拿     20時08分 被告 我已經離開了     20時08分 甲女 這週我要去你家裡看     20時09分 被告 不用了     20時09分 甲女 喔 那就算了     20時09分 被告 所以，麻煩封鎖一下     20時09分 甲女 欸     20時09分 被告 跟這一樣就行     20時09分 甲女 你要封鎖 自便 不要什麼都叫我     20時09分 被告 呃     20時10分 被告 當初封的是你 不是我 就麻煩妳也回到當初的狀態就好     20時13分 被告 這段時間我當我自己腦袋撞壞一段時間就行     20時17分 甲女 要來不說 就只是拿個鬆餅 情人節？ 很敷衍啊 我冰箱都空了 你有問嗎？ 奇怪了   6                                                        112年9月20日                                                        17時30分 被告 所以，晚上？ 約哪裡？ 113年度他字第3778號不公開卷第163頁                                                        （無）                                                         17時30分 甲女 嗯     17時30分 被告 約哪裡？     17時30分 甲女 哪裡方便 你覺得呢     17時40分 被告 我才剛要到彰化 妳決定吧     17時40分 甲女 我決定嗎？     17時44分 被告 嗯 我還在開車 快到了     17時45分 被告 妳還沒吃晚餐的話，也可以看妳想吃什麼     17時49分 甲女 哪裡     17時49分 被告 工廠，我先洗澡，等我一下     17時49分 被告 也可以約台（應為「臺」）中，妳方便就好     17時49分 甲女 好喔 我最近沒胃口 可以講話的地方就好     18時02分 被告 那妳有想法？     18時02分 甲女 星巴克嗎     18時06分 甲女 我也去盥洗一下     18時10分 被告 可以 哪家     18時20分  甲女 豐原或東山     18時40分 被告 東山吧，大概1930到     19時05分 甲女 好     19時25分 甲女 （語音通話）     19時50分 甲女 （語音通話）     20時35分 被告 又是浪費時間     20時37分 甲女 偉只是想表達我很抱歉 但我也不知道怎麼面對妳 這陣子我很不好過     20時38分 被告 我要的只是妳怎麼處理     20時38分 甲女 心中一直難受     20時38分 被告 不是在那我很抱歉 這跟酒駕的人，沒什麼兩樣 我好抱歉，我很後悔，我很難受 但     20時38分 甲女 把你送我的東西賣掉，把錢給你 可以嗎？     20時38分 被告 還是做了最不該做的事 不是？     20時38分 甲女 過去了     20時40分 被告 酒駕，過去的（應為「得」）更快，酒駕了，就沒有路     20時40分 甲女 我也誠心反省      20時40分 被告  我本來以為你會說你想怎麼做 喔喔      20時41分 被告 結果，裂痕，沒法繼續 嗯      20時41分 甲女 這個     20時41分 被告  這才是重點      20時41分 甲女 你過不去     20時41分 被告 你想表達的 我過不去？ 那是因為心被撕爛的，不是你     20時41分 甲女 對不起     20時42分 甲女  我知道你對我很好      20時42分 被告 而且，結果不是跟我說的一樣     20時43分 被告  改越（應為「約」）今天 也是我配合 然後呢 就先說個我等等就要回去，意思是什麼 沒時間 一樣啊      20時43分 甲女 我工作真的很忙 但是我說的你都不相信 拜託放過彼此好嗎？     20時44分 被告 喔喔，很忙？？現在開始的？     20時44分 甲女 近半年真的很忙     20時45分 被告 那你就去忙 不打擾     20時45分 甲女 你可以不要生氣嘛      20時45分 被告  我沒有生氣  幹嘛生氣 跟我預判的一樣     20時45分 甲女 你生氣就是這樣     20時46分 被告 我只是覺得好笑而已 再者 能賣多少？我又要被你媽說成怎樣？ 不敢想     20時47分 甲女 我先開車 抱歉     20時47分 被告 行啊     20時47分 甲女 我希望你能好好的      20時47分 被告  反正永遠都是這樣     20時47分 甲女  照顧自己      20時47分 被告  就算我能回頭，還是一樣     20時48分 被告  永遠都如此 有什麼意義      20時53分 被告 （傳送在新社區公所停車場拍攝之照片）  告訴意旨㈠稱此為被告有跟蹤騷擾之犯行之證據資料   20時53分 被告 所以，連朋友，都不需要了  （無）   20時54分 被告 就像我講的，時間機會、都是妳自己選的     21時12分 甲女 （語音通話）     21時32分 被告 我是不知道妳媽打電話給我的用意是什麼 但是，麻煩妳自己先跟妳媽說清楚     21時32分 甲女 不然妳要我怎麼做     21時37分 被告 不要到時候又變成是我的問題     21時37分 被告 嗯     21時37分 被告 還有很多 請不要再造成我的困擾     21時57分 被告 呃     21時57分 被告 好     21時58分 被告 真的不是我對不起妳 該做的     21時58分 被告 好 我知道     21時58分 被告 該花的     21時58分 被告 你被誤會   7 不詳日期 15時17分 被告 我跟黃律約1530，所以妳認為，我現在應該回頭，回彰化？還是？ 113年度他字第3778號不公開卷第139至140頁                   （無）    15時30分 甲女 回彰化 我覺得不需要這樣     15時47分 被告 嗯...     16時01分 被告 我辦完緩停委託，也結算完費用了。     16時29分 甲女 謝謝     16時35分 被告 嗯，我要回去了     16時37分 被告 （傳送在馬路邊拍攝之照片）  告訴意旨㈠稱此為被告有跟蹤騷擾之犯行之證據   16時37分 甲女 路上小心  （無）   16時38分 被告 這是你家門外  告訴意旨㈠稱此為被告有跟蹤騷擾之犯行之證據   18時30分 甲女 也沒事先約好 那就這樣吧  （無）    18時30分 被告 呵呵 好吧     18時32分 被告 我沒有想靠北，但是真的永遠都是這樣（苦笑的表情符號）     18時36分 甲女 可以不要一直試探嗎     18時41分 被告 抱歉還沒回到之前的狀態     18時47分 被告 最近做自己習慣了 那真的不是什麼試探... 只是習慣把感受表達出來... 抱歉     18時49分 被告 好了，走了 再見     18時52分 被告 （傳送在馬路邊拍攝之照片）     18時53分 甲女 掰掰     19時02分 被告 只是覺得自己很笨，明知結果，雀（應為「卻」）每次都要找心痛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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